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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政府為提昇產業科技，紛設立工研院等研發機構，從事產業的研究發

展工作，並透過成立衍生公司將技術成果移轉至產業界，建立新興產業並提升產

業競爭力。衍生公司的推動成為結合研發機構實力與企業發展雙重需求之可行途

徑。 

本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研究主體。資料來源以人員深度訪談的方式為

主，並配合官方出版品、技術報告及期刊雜誌報導等資料，以個案分析。本研究

以基源基礎理論分析其過程中之核心資源，分析內外部優劣勢，得知競爭優勢之

來源，便易於選擇完善之經營策略。 

本研究結果大致得到：成立衍生公司是技術商品化的落實及時效的掌握，為

主導市場的競爭利器。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主導設立衍生公司。工研院享

有技術商品化的利潤，更以技術能量的強化及商品化經驗累積與人才培育等維持

成長與競爭力。在人才培育方面，工研院對人才培育有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透

過國際間科技交流學習，培養員工科技管理才能；在智慧財產權方面，智慧財產

權保障研究成果，以設立獎勵制度誘使人才投入，增強研發能量。在保護自身研

發成果下積極授權、移轉廠商使用。專利權之排他性為工研院研發之技術保有獨

特性，為工研院帶來效益。工研院之技術主要來源為自行研發，且建立技術管理

制度，鼓勵院內研發團隊討論、激發靈感，吸取新知識達到技術創新以創造價值。 

工研院將其成立衍生公司所擁有的核心資源轉化為競爭者難以模仿障礙且足

以抗衡的優勢資源，使資源具價值性、稀少性及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資源具

有競爭力，具難以模仿障礙能抗拒競爭者的侵蝕。在國際間以策略聯盟引進國內

所需之相關技術。經營重心在開發新技術及進入新市場，視產業界所需技術型態

變動需求不斷改良。並將資源帶入具競爭性的研發創新之中，符合探勘者策略重

視速度與彈性的特質。 

關鍵字：衍生公司、技術移轉、資源基礎理論、競爭優勢、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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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我國在過去技術落後、資源有限的產業環境下，為了能夠儘速提昇產業科技

水準，在政府研究資源的支持下，遂有工業技術研究院等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設

立，從事先進產業技術的研究發展，並藉技術移轉廠商。在台灣，政府科研成果

移轉的六種模式中，以成立「衍生公司」在技術資訊溝通與傳遞的效果最佳。自

1979 年起經濟部為進一步推動我國產業技術之整體發展方向，即針對需投入大

量研發經費與人力，及民間企業需要之技術項目，每年均編列「產業科技研究發

展專案計畫預算」，委託財團法人等研究機構或企業，規劃開發前瞻性、關鍵性

或共通性之產業技術，再透過業界合作、授權、成立衍生公司等技術移轉方式，

將研發成果推廣至產業界利用。自1992年度起，預算已突破新台幣100億元，

至2002年度預算已達新台幣150億元，2001年度業界科專預算編列新台幣16.3

億元，2002年度編列達18億元預算支持業界投入研發，2003年度更編列27億

元提供業界參與科技專案。 

過去是技術發展以財團法人為主導，再透過業界合作、技術移轉或成立衍生

公司等方式將成果推廣至業界使用，以期建立新興產業並提升產業競爭力。惟企

業透過這種間接式的技術取得，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已不符所需，且近年來業界

技術研發能力提升，財團法人所開發之技術領域尚未涵蓋全部產業技術，故為藉

重業界研發能量，並於 2000 年正式開放具研發能力之廠商提出優質之計畫，俾

政府研發經費達最有效率之運用。並預期可達以下成效：(1)技術研發成果之產

出；(2)業者研發管理制度建立及研發能量強化之執行成效；(3)創造高科技公司

廠商及其經營實績；(4)提升我國產業資訊技術應用之國際地位；(5)產業創新技

術及產值或附加價值提升之效益。 

政府推動產業科技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將技術移轉民間廠商，以提昇產業的技

術能力。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經常面臨廠商承接能力與承接意願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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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一些創新程度較高、風險較大的前瞻性產業技術，更是經常面臨產業界無

人願意獨立承接的情況，研發成果也可能因人員流失而無法維持。當前政府為促

成新興高科技產業之發展，並克服產業萌芽期需要大量人才與資本之瓶頸，才將

屬於公共財的研究資源，轉移成立獨立的衍生公司來引領產業創新動力，並進一

步提昇產業技術水準與國際競爭力。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此高科技及創新技術為導向的產業競爭時代下，過去的規模經濟已逐漸

被高科技及知識工作者淘汰。有鑑於此，我國政府積極推動產業科技之研發及對

國內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支持，讓我國產業結構逐漸朝向新興高科技產業邁進。目

前國內研發機構在科技研發成果之推廣方面已有諸多作法。現今的新興技術移轉

態樣中，政府主要以科技專案委託研究機構，再由研究機構從事技術研發與政

府、產業界共同推動設立衍生公司(spin-off company)。衍生公司的推動亦成為

結合研發機構實力與企業發展雙重需求之一種可行途徑。然則未來全球競爭壓力

及資訊技術快速進步，衍生公司必須善用其經營策略，方可在多變的環境中求取

生存並維持競爭優勢，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競爭優勢的產生主要是將競爭策略規劃的焦點逐漸從傳統的外部導向之產

業分析轉變為以企業獨特能力為中心的新策略觀點，企業專屬之資產或能力才是

競爭優勢的基礎(Montgomery，1995)，因此，競爭優勢來自於重要的內部資源。 

綜觀過去國內研究，有關資源基礎理論的文獻均以觀念性的論述居多，在

實証上對經營策略與競爭優勢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因此，本研究擬以衍生公司之

經營策略及競爭優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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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述： 

1. 暸解目前國內外衍生公司的發展現況。 

2. 應用核心資源探討台灣工研院成立衍生公司所採行之經營策略及競爭優

勢？ 

3. 分析台灣工研院在科技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如何善用其資源來調整經營策略

以成立衍生公司，以創造競爭優勢？ 

4. 探討衍生公司未來發展可能的趨勢及發展方向。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我國研發機構設立衍生公司之經營策略與競爭優勢。由於

目前國內從研發機構移轉技術或人才獨立投資的衍生公司仍屬少數，且皆集中於

工研院。工研院所衍生設立之衍生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協調。亦即於衍生公司

設立的初期，工研院提供經營層面、財務分析等之協助，待衍生公司成熟後，原

則上是交由衍生公司自治。就目前而言，國內現存的衍生公司尚處於導入時期。

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我國規模最大，也是世界級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工業技術

研究院為訪談對象，並整理國內外相關理論之文獻為主要的研究主體。 

完整的衍生公司成立程序包含有選擇商品化之技術、與投資業者的協議、成

立衍生公司之後續管理、利潤分配。從技術之研發到決定成立公司，由於風險極

大，且為專門技術，所耗費之研究資金較鉅，故在選擇投資方案前須做審慎的評

估。衍生公司除了技術為重要資源，市場的發展、公司的管理、財務、其智慧財

產、技術團隊、專利及know-how，人脈與產業關係都為重要資源。本研究將針

對資源與能力為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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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採「個案研究法」，雖力求過程合乎科學研究之原則，

且竭力蒐集各項資料之完整性，但在研究的過程中仍遭遇下列限制，茲述如下： 

1. 在管理學術與科技實務間，其研究思考觀點與專業用詞之使用是否一致的問

題。 

2. 本研究以個案訪談及次級資料分析的方式進行，資料取得可能因涉及主觀認

知判斷而影響推論的結果，造成偏誤。 

3. 因目前國內相關的文獻及建立的個案並不多，主要國外文獻居多，但由於各

國間科技發展及文化不同，導致結果可能會有甚大之差距，尚須更多後續研

究來佐證。 

4. 探討衍生公司發展過程，應用核心資源基礎分析其競爭優勢及經營策略，在

衍生公司之成立亦有其他方式及管道，而本研究僅以衍生公司之原衍生單位

--工業研究院為訪問對象，較無一般性。 

5. 受訪者對衍生公司之主觀認知，作答時恐有認知偏誤，可能影響內容。 

6. 因衍生公司在國內發展屬導入期，發展之各項因素相關資料並不多，在考量

不周全情形下，影響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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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衍生公司之定義 

Spin-off在國內有稱為「衍生」，亦有稱為「技術分殖」。大體來說衍生公

司是將研發成果技術移轉與新創事業的方式之一。羅達賢(2003)表示，衍生公司

是包括技術與團隊成員都移轉到民間業界。Garvin(1983)則廣泛的將技術衍生定

義為兩種模式，一為公司的離職人員在同一產業成立新公司；第二種則為大學與

實驗室的科學家為了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商品化而創立的新公司。 

衍生公司應僅是從研究機構衍生出一家新公司，就本質而言，只是一種手

段，最終目的在加速新技術之商業化及產生技術擴散效果(蔡渭水、楊皓平，

1997)。夏冰心(1995)認為擴散技術成果的方法有很多，如技術移轉

(assignment)、技術授權(license)、聯合開發(joint development)等，而設立

衍生事業則為一綜合性之運作，亦即有較多技術支援之移轉方式。 

李素華(1999)及呂瑋卿(2000)認為衍生公司是廣義的技術移轉類型，亦是國

際技術移轉實務上可採行的方式。而成立衍生公司（spin-off company）可以說

是一種潛在效益極大的技術移轉態樣(李素華、李雅萍，1998)。李素華(1999)

提出成立衍生公司或配合創業育成機制之運作，亦為重要的技轉擴散方式。 

Carayannis et al.(1998)認為在傳統的觀念裡，衍生公司的定義必須是原

組織的員工，加上原組織所擁有的技術，一齊脫離原組織成立新公司，方稱為衍

生公司。Roberts & Malonet(1996)則定義為研發組織所研發出來的技術，經由

許多不同群體間的互動，由研發組織將該技術引進至企業以從事生產或服務的工

作；陳怡之(1999)認為，衍生事業其實亦可視為母體組織以其持有之技術，藉助

來自內部或外部的風險性資金，所成立之獨立事業體。亦即經由適當財務的支援

將母體組織之「人力」以及「技術」移轉成立新公司或新事業之過程均稱之。 

衍生公司為企業內部發展模式多角化進入與本業相關或不相關的經營組織

與控管方式，而此方式的過程為公司藉由內部發展、創立培養新事業，並在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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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熟後將其衍生分離，成為一營運獨立之公司(廖珮如，2000)。李素華、李雅

萍(1998)認為現今所設立的衍生公司，應具有溝通研發機構與產業界鴻溝的機

制，乃研發機構的技術分殖，以技術擴散與商品化為目的，透過人員移轉並吸收

創投者投入資金，而創立新的獨立事業體。  

Parhankangas & Arenius(2003)根據資源基礎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指出，衍

生公司與母公司間仍存在合作關係，包括衍生公司的資源基礎與母公司的互補

性，以及衍生公司對母公司資源依賴程度等，並將這一類的組織間關係區分為三

種類型，包括：(1)開發新技術的衍生公司，新創的獨立公司主要從事領先

(leading-edge)市場之技術的開發活動，並且將其技術開發成果回饋給母公司進

行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2)進入重新市場的衍生公司，其技術基礎

(technology base)基本上與母公司相同，唯在技術的應用上以及商品化的能力

上，衍生公司有其獨特的能耐，因此其主力市場並未與母公司重疊，這一類的衍

生公司與母公司的合作關係最密切，甚至會共用研發設備；(3)重組的衍生公司

(restructuring spin-off)，這是指衍生公司主要是將母公司既有的核心事業部

門予以重組，並透由母公司原先之技術的重新結合與發展(如，製造技術、後勤、

品管、與廠房配置等)，以延續母公司的經營版圖。 

綜合以上衍生公司的定義仍相當分歧，因此有必要再針對衍生公司的範疇及

發展現況作一詳細探討。 

 

第二節 資源基礎理論之相關文獻 

一、 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基礎理論的觀點，最早是由Penrose﹙1959）提出，認為擁有優越的「資

源」再加上有效利用資源的「獨特能力」，企業方可獲取利潤。Wernerfelt（1984）

依循Penrose的觀點而首度提出「資源基礎觀點」一詞，認為企業若從「資源」

的角度來從事策略的決策，較自「產品」的角度思考來得更有意義，即對企業成

長來說，以資源取代產品的思考角度來從事產品決策更為有益。將資源視為競爭

優勢的基礎，將組織內的資源作最佳配置，將會使企業獲得與競爭者不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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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er & Schende ,1978）。其後研究經由Barney﹙1984）的激發而引起學者

的更大興趣與關注。 

Barney﹙1991）提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廠商可以藉由本身資源與能

力的累積，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此稱為「資源基礎模式」。Grant﹙1991）

將RBV﹙Resource-Based View）的概念視為一個理論，彙整相關文獻而命名為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Theory）。但不論是「資源基礎理論」或「資

源基礎觀點」仍然缺乏明確的定義區分﹙陳錦輝，2001﹚。 

近年來，「資源基礎觀點」已成為策略管理理論研究的主流學派之一，彌補

了過去祇從企業外部環境思考策略邏輯之缺憾 ﹙Hadjimanolis,2000﹚，也使得

企業在進行策略擬定時，經常會先從企業內部檢視可利用、可發展之資源，以便

於市場上取得較具優勢之地位，來維持其競爭優勢﹙Hoskisson et al.,1999）。 

陳明松﹙2002）認為資源基礎理論是強調資源對公司經營與未來發展的重

要性。因此企業必須具有價值性、稀有性、不可模仿性及不可替代性的核心資源，

才能建立持久的競爭優勢﹙Barney,1984）。Porter（1985）則描述為：「當企業

的資源具有難以模仿障礙且能抗拒競爭者的侵蝕時，便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亦即企業有相關能力差異化，才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無形資源是競爭優勢主要

來源，無形資源又區分為資源與技能兩類（Hall,1992）。因此，廠商可藉由辨識、

澄清、培植、發展獨特資源與能力，並能連結適當的策略，而形成長期且持續的

競爭優勢（李仁芳，1994）。 

吳思華﹙1993）更將核心資源分為資源與能力兩部份，而資源又可分為有

形資源與無形資源；能力也可分為組織能力與個人能力。核心資源的特性即是讓

競爭者無法使用此交易專屬性的技能或資源，無法以相同資源及策略的模仿求取

相同的競爭優勢。所以任何資源的建構與累積應轉化為組織的資源，而非個人的

資源；當企業以資源為基礎在發展策略時，便致力於有效運用既有資源、創造最

大的準備為原則﹙周幼明，2002）。 

陳錦輝﹙2001）對資源基礎理論或資源基礎觀點看法，即以資源為企業決

策的思考邏輯中心，並以其連結企業的競爭優勢與成長決策，而其所關注的重點

則在如何辦識、澄清、培植、發展與維護企業的核心或關鍵資源。 

在資源基礎理論強調企業競爭力的提昇雖可在短時間內透過內製或外購等

方式取得資源，但利用輕易獲得之資源所發展出的競爭力，無論效益多巨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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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因競爭者可輕易取得類似資源並加仿製，較易造成競爭力無法持久（李佳純，

2002）。 

Medcof﹙2000）的資源基礎觀點理念主張將每一企業視為獨立的個體，基於

獨特性，使得它與其他廠商產生異質的特性，技術資源因具有難以模仿的特性，

乃是企業擁有技術資源獨特性的來源。若依技術資源之獨特性及價值性的高低，

Medcof將技術資源組合分為四類，如表2-1所示: 

表2-1技術資源組合 

獨特性 
 

高 低 

高 關鍵技術 基礎技術 
價值性 

低 信天翁技術 必需型技術 

資料來源：Medcof, J. W. , ﹙2000﹚”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Strategy”,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11﹙1﹚, 2000 
pp.59-74 

 

Ireland et al. (2002﹚認為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企業可以獲得及取得所

必要的資源，而一個有效率的策略聯盟應開始尋找合適的夥伴，兩方必須互相信

任，才能藉由策略聯盟創造出企業之價值與競爭優勢。 

綜合上述學者論述，核心資源維繫企業生命力，而企業競爭力的強弱，亦來

自組織的核心資源。因此，本研究將應用核心資源觀點探討衍生公司之核心資源

包括無形資源、個人能力中的人際網路能力及組織能力中的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

力；其中無形資產為專利、契約及智慧財產權等；人際網路能力為協調和溝通各

方面的功能；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則是新產品成功推出的主要關鍵；在表2-2

將上述學者之論點作一彙整。 

表2-2 資源基礎理論相關文獻彙整 

作者 理論說明 

Penrose﹙1959﹚  
擁有優越的「資源」再加上有效利用資源的「獨特

能力」，企業方可獲取利潤。 

Hofer & Schende﹙1978﹚ 
將資源界定為競爭優勢的基礎，組織內的資源配置

型態得當，將會使企業獲得與競爭者不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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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續1) 資源基礎理論彙整 

Wernerfelt﹙1984﹚ 
對企業成長來說，以資源取代產品的思考角度來從

事產品決策，更為有益。 

Barney﹙1984﹚ 
企業必須具有價值性、稀有性、不可模仿性及不可

替代性的核心資源，才能建立持久的競爭優勢。 

Porter﹙1985﹚ 

當企業的資源具有難以模仿障礙且能抗拒競爭者

的侵蝕時，便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亦即企業有相

關能力差異化，才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Barney﹙1991﹚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廠商可以藉由本身資源與能

力的累積，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此稱為「資

源基礎模式」。 

Grant﹙1991﹚ 

將 RBV﹙Resource-Based View）的概念視為一個

理論，彙整以前相關文獻而命名「資源基礎理論」

﹙Resource-Based Theory﹚。 

Hall﹙1992﹚ 無形資源又區分為資源與技能兩類。 

吳思華﹙1993﹚ 

核心資源可分為資源與能力兩部份，而資源又可分

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能力也可分為組織能力與

個人能力。 

李仁芳﹙1994﹚ 

廠商可藉由辨識、澄清、培植、發展獨特資源與能

力，並能連結適當的策略，而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

爭優勢。 

陳錦輝﹙2001﹚ 

資源基礎理論或資源基礎觀點，即是以資源為企業

決策的思考邏輯中心，並以其連結企業的競爭優勢

與成長決策，而其所關注的重點則在如何辦識、澄

清、培櫝、發展與維護企業的核心或關鍵資源。 

陳明松﹙2002﹚ 
資源基礎理論是強調資源對公司經營與未來發展

的重要性。 

周幼明﹙2002﹚ 
企業以資源為基礎在發展略時便致力於有效運用

既有資源、創造最大的準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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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續2) 資源基礎理論彙整 

李佳純﹙2002﹚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競爭力的提昇雖可在短時

間內透過內製或外購等方式取得資源來建立，但任

何僅利用這些可輕易獲得之資源所發展出的競爭

力，無論效用如何巨大，都將因為競爭者可以輕易

取得這些資源並快速地加以仿效，而造成競爭力無

法持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競爭優勢相關文獻 

二、競爭優勢概念與定義 

競爭優勢是近代企業經營策略管理核心觀念，企業必須選擇其競爭優勢的類

型，若企業期望在任何範疇都具有競爭優勢，如此將使企業毫無競爭優勢可言(蔡

明智，2002)。因此企業必須針對所處環境，現有之資源做深入探討，分析出本

身仍存在之競爭優勢，並利用此競爭優勢，再研究出各種經營策略，並評估各經

營策略有成功之可能性，同時當環境改變亦應作不同的調整與規劃，隨時維持競

爭的優勢。(Weber & John，1997)。 

Schumpeter(1934)認為欲獲得市場領導地位，必須贏在競爭活動的選擇上，

若是沒有繼續從事競爭，領導者的地位很快就會被競爭者所擊敗。競爭優勢的概

念最早是自Ansoff(1965)所提出，他認為競爭優勢係指在個別市場中企業所具

備且能賦予本身強勢競爭地位的強勢資產。Aaker(1984)則認為企業欲建立競爭

優勢，則該具備持久性的優勢才有實質的意義，即「持久性競爭優勢」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其具有以下三項特徵：(1).此優勢必

須涵蓋該市場之關鍵成功因素；(2).此優勢需足夠形成實質的價值，才能在市場

上與競爭者有顯著差異；(3).此優勢必須可承受環境的變動，及應變競爭者的任

何競爭行為。 

Johannessen et al. (1997) 認為持久性競爭優勢主要來自於無形資產，因

此企業須透過持續不斷的創新改革以創造有價值的無形資源。Oster(1999)則提

出市場摩擦(friction)能阻礙模仿，讓持久性優勢受到保護，創新免於模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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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相對優勢。Merrifield (2002)亦認為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生存，更

必須擁有持久性競爭優勢。 

Poter(1980)認為競爭優勢乃是組織於競爭市場中影響績效的重心，其決定

了企業的執行效率、創新思維及內部凝聚力等，競爭策略則是要使企業在其所處

的產業環境中找到最有利的競爭地位。Poter在1985年更提出低成本及差異化

是企業持續的兩個基本競爭優勢，用來創造價值及獲得產業的競爭優勢。而

Porter的競爭策略以五力分析來剖析產業結構的定位理論；不同學者亦認為持

久性競爭優勢是企業核心能力的基礎，因此企業的有形及無形資源可由資源基礎

觀點，具備不可替代性、不可模仿性及稀少性。為了迅速有效取得從外在環境更

多的資源，並擴大或延續競爭力，可以透過多角化經營或企業間之結盟，來增加

資產與技能；甚至為了分散風險，最重要是能取得技術，幫助企業省下研發成本

(陳明楨，2002)。有關上述學者之論點整理於表2-3。 

表2-3競爭優勢概念與定義彙整 

作者 理論說明 

Schumpeter(1934) 

要獲得市場領導地位，必須贏在競爭活動的選擇

上，若是沒有繼續從事競爭，領導者的地位很快就

會被競爭者所擊敗。 

Ansoff(1965) 
競爭優勢係指在個別市場中企業所具備且能賦予

本身強勢競爭地位的強勢資產。 

Poter(1980) 

競爭優勢乃是組織於競爭市場中影響績效的重

心，競爭策略則是要使企業在其所處的產業環境中

找到最有利的競爭地位。 

Aaker(1984) 

企業欲建立競爭優勢，則該具備持久性的優勢

才有實質的意義，具有以下特徵：一、此優勢必須

涵蓋該市場之關鍵成功因素；二、此優勢需足夠形

成實質的價值，才能在市場上與競爭者有顯著差

異。此優勢必須可承受環境的變動，及應變競爭者

的任何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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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續) 競爭優勢概念與定義彙整 

Aaker(1984) 
企業持久性的優勢必須可承受環境的變動，及應變

競爭者的任何競爭行為。 

Poter(1985) 
低成本及差異化是企業持續的兩個基本競爭優

勢，此比用來創造價值及獲得產業的競爭優勢。 

Weber, John(1997) 
企業須隨著環境的改變作不同的調整與規劃，以維

持競爭上的優勢。 

Johannessen et al.(1997) 
持久性競爭優勢主要來自於無形資產，企業須透過

持續不斷的創新改革以創造有價值的無形資源。 

Oster(1999) 
市場摩擦(friction)能阻礙模仿，讓持久性優勢成

為可能保護創新免於模仿才能真心培養相對優勢。

Merrifield(2002) 
企業若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生存，則必須擁

有持久性競爭優勢。 

蔡明智(2002) 

競爭優勢是近代企業經營策略管理核心觀念，企業

必須選擇其競爭優勢的類型，若企業期望在任何範

疇都具有競爭優勢，如此將使企業毫無競爭優勢可

言。 

陳明楨(2002) 

可以透過多角化經營或企業間之結盟，以增加資產

與技能且可快速而有效地從外在環境獲得更多的

資源，擴大或延續競爭力，使企業擁有較多的競爭

優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競爭優勢理論 

(一) 競爭優勢內涵 

Porter將企業策略依本質分為成本領導或差異化策略及廣泛或集中策略，

如2-4所示。其中成本領導是指，因其產業之結構性因素－經濟規模、特殊技術

或原料取得等優勢，而使其成本最低，使企業在本土上居該產業之領導地位，掠

奪市場獲得更高的報酬；差異化為企業具有獨特的價值，若能持續其差異化，且

差異化所產生的價值可為企業帶來較佳利潤；集中化為於產業中選擇較窄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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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對競爭者具有排他性，滿足購買者的特殊需求。集中化必須配合差異化或

成本優勢才行。 

表2-4  Porter 的競爭策略構面 

資源來源：Porter, M. E.﹙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Porter(1990)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鑽石模型來分析比較本國

與其他國家之競爭力，如圖2-1所示，認為應善用當地特色才能發展出具有特色

的產業及競爭優勢。Porter提出四個影響產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要素條件、

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產業、企業的策略結構與國內的競爭情況；以及兩個輔助

因素：機會和政府，來作為思考每個國家優劣勢與競爭力的基礎(林紹琪，2000)。 

 

競爭優勢  

成本領導 差異化 

廣泛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差異化策略 

策略 

集中策略 低本集中策略 差異化集中策略 

圖2-1 Porter鑽石模型 

資料來源：Porter M.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ce of Na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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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爭優勢的主要構成要素 

競爭優勢是經營策略領域中重要的核心觀念。企業若比同業表現傑出，獲利

高於其他競爭者，且有較高的市場佔有率與顧客滿意度，主要原因是擁有競爭優

勢。 

Hamel & Prahalad(1990)提出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的觀念，認為核

心能力是透過資源的結合與運用，在不同的運用情境下建立企業特有的組織能

力，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本。而競爭優勢的持久是因為公司所擁有的核心資源具

有特質，讓競爭者難以模仿類似的核心資源，或是使類似的資源無法產生應有的

價值，使該公司失去競爭優勢。 

建構並持續擁有競爭優勢是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企業採取的各項策略性

作法如購併、策略聯盟、多角化、垂直整合，或市場擴張都是為了提升其競爭優

勢，係可由圖2-2競爭優勢的構成因素加以說明。高績效表現的競爭優勢特質來

自下列幾項：(1) 資產與能力：企業要具備可長久的競爭優勢必須建立在競爭對

手無法擁有與取得的資源或能力上，此為競爭優勢的基礎；(2) 經營模式：代表

企業有效運用資產與能力的方式，它是用那一種模式來運作，如產品定位要市場

定位、策略等；(3) 經營範疇：代表企業所處之產業別與環境對其競爭優勢的影

響。如總體環境產業環境結構中有無現有或潛在競爭者所帶來的壓力，上下游的

關係，以及有無新科技替代危機等；(4) 競爭者：優勢是相對的觀念，是競爭者

誰比較能爭取到較多的交易機會，且競爭對手的條件與作法就會影響企業本身的

優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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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高績效具備的競爭優勢特質 

企業的營運基礎是資產及能力，其中資產是企業有形的資源，如：土地廠

房及機器設備等；而能力是指無形資源，如：創新的企業文化、企業管理風格、

技術與知識資源。維繫企業優勢的有形與無形資源必須具備不可替代性、不可模

仿性及稀少性等特色，因此企業欲比競爭者更突出的表現，必須持續性和累積性

的成長，有關競爭優勢的特性，陳明松(2002)特別提出三項說明，第一為具有持

續性(sustainable)，領先對手的優勢必須是持續的，也是短期內競爭對手不可

能藉由模仿的方式，取得同樣的優勢；第二(unique)為具有獨特性，即競爭優勢

必須只有一家或相當少數的企業所擁有才具有競爭價值；最後為具價值性

(substantial)，即優勢領先必須要有顯著的差距，才具有價值。 

(四) 持久性競爭優勢來源 

至於資源具有持久性競爭優勢潛力，Barney(1991)提出下列三項特質：第

一為價值性(valuable)，資源的價值來自資源是否能僳公司在執行特定策略時，

增進效率與效能；第二為稀少性(rare)，即指公司現有或潛在競爭者並未擁有該

項資源。廣義而言，凡市場中對於特定具有價值之資產的擁有者少於需求者，則

該資源具有稀少性；第三為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imperfectly replicable/ 

imitable)，即使競爭者無法完全複製／模仿的動力來自資源具專屬性、模糊性、

複雜性與不可替代性。 

內部因子 

 
 
 
 

資 產 與 能 力 

經 營 模 式 

經 營 範 疇 

競 爭 者 

企業 

競爭優勢
高經營績效 

圖2-2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 

資料來源：方至民(1990)「企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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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dova & Fombrum(1999)提出由外部之組織環境，和內部公司環境非從屬

於人的資料資源以及從屬於人的人際互動等四個構面來探討持久性競爭優勢的

來源，如表2-5。作者們認為企業競爭優勢的取得與持久性，必須藉由策略性加

以規劃，並考量企業內部的微觀文化(micro-culture)與外部的宏觀文化

(macro-culture)間的互動關係，並藉由策略的投資來建構內部資源，同時考量

當前產業環境來思考公司的經營方向，規劃出適切的資源配置。維持且善用擁有

最多資源所帶來的優勢，同時亦避免本身欠缺某些資源所帶來的劣勢，讓資源具

有價值性、稀少性及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並在內部資源創造獨特性，是維持

持久競爭優勢的要件。 

表2-5  持久性競爭優勢來源 

資料來源：Rindov & Fomlbram (1999)， “Construc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role 

of firm－constituent interac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 

pp.691-710. 

 

在國內的衍生公司亦可藉由政府輔導，或經由工研院的技術移轉成立，在配

合各項策略獲尋機會在目前產業中發展，使企業能居於產業中領導地位，佔有優

勢。在為了迎接未來可能遇到的競爭，充分擴展自身持久性競爭優勢，讓無形的

技術成為企業核心能力，加上外在環境資源的取得、結合創新發展，更能讓企業

成就自身的優勢。 

 

 產業 (外部) 公司 (內部) 

市場 資源 

有
形
資
源 

進入障礙 

集中多角化 

產品差異化 

實體資產 

宏觀文化 微觀文化 

人
際
互
動 

商譽 

認知屬性 

成功的衡量 

知識 

信念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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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營策略理論相關文獻 

一、 經營策略概念與定義 

經營策略自1950年開始出現在企管的文獻。經營策略之意義為因應環境的

變動與競爭情勢，妥善運用與分配企業擁有之資源，以達成其目標。Kotler(1976)

認為企業為了達到其所設立的目標，需要有全盤性計劃，而策略即融合行銷、財

務 與製造等所擬定的經營計劃。一個成功的策略，源自於對外在環境的敏銳度；

而一個好的策略，則必須給部屬一個明確的方向、執行的方法及如何配置企業所

擁有之資源，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並能使其利潤最大化。顏壽衡(2002)認為

經營策略是企業最高層次的決策，正確的經營策略對企業或組織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設定好目標及方向，企業才能循序漸進達到經營的目標。     

Kluyver(2001)將策略定義為企業努力以獨特方式為企業創造價值，以維續

其競爭優勢的定位行為。楊慧華則(2002)指出，經營策略是企業為因應環境變動

與競爭情勢，所釐定的一套彼此協調一致的計劃，提供組織指導方針，將策略性

資源在關鍵領域中作最佳配置以建立企業之競爭優勢，確保企業達成各階段的目

標。由 Porter(1980)的論點，要達成競爭優勢提昇的做法，不外乎控制成本與

尋求差異化二項策略重點。再探討 Miles & Snow(1978)的看法，是防禦者的作

法可藉由成本方面的控制換取市場的穩定；探尋者所追求的則都以創新與彈性化

來開創市場新局，也藉此與競爭對手產生差異獲取競爭優勢。若配合四項競爭優

勢的來源來觀察，每種層面優勢的提昇都需要運用不同的企業策略，並於實際執

行中不斷地調整來符合環境情況。 

Hofer & Schendel (1978)提出策略是企業為了達成目標，而對目前在資源

配置及環境互動上所採行的型態。吳思華(1996)認為策略至少具有四方面的意

義：(1)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2)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3)

達成企業目標的系列重大活動；(4)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之指導原則。策略運

作應與競爭優勢相輔相成，且應設法運用策略與外界維持有利的交換關係，並從

這些有利交換關係中，為組織創造和換取更多的資源，作為成長的基礎(司徒達

賢，1996)。 

當前企業所面對的是一個變化快速的環境，若只是擁有獨特的資源此項優勢

仍不足以面對競爭。企業必須訂定一個經營策略，確立企業未來的目標及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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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European Commission(2001)認為企業經營策略已不可侷限於傳統之中，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當道的今日，創新是越來越重要的工作。對於企業而言，以

創新能力為基礎的競爭能力，已是經營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環，亦將是企業的最關

鍵成功要素。而一個良好的策略必須具備先天的模仿障礙，使其它競爭者不易仿

效，也是建立永續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 

企業的經營策略必須隨著外部環境的改變而變動，且要隨時依環境發生作調

整，如當市場反應不如預期時或所執行的策略受阻時，唯有重新檢視營運目標，

擬定經營策略，或試著導入新技術，以能夠獲利為主要考量。為訂定一個完善的

策略，首先必須要對所屬產業的現況有很高的敏銳度，掌握市場的動態；才能訂

出主要的方案和資源配置方式。總括而言，經營策略乃是企業為因應環境變動與

競爭情勢所規劃出的一個配置有限資源的行動規劃，即企業該如何運用有限資源

取得競爭優勢，並洞察潛在機會以達成企業目標之一種藍圖、步驟及方法；有關

上述學者論點整理如表2-6。 

表2-6 經營策略之定義 

學者  定義 

Kotler（1976） 

企業為了達到其所設立的目標，而須要一個全盤性計劃，

而策略就是個融合行銷、財務、與製造等所擬定的作戰計

劃。 

Hofer & Schendel

（1977） 

策略是企業為了達成目標，而對目前在資源配置及環境互

動上所採行的型態。 

Porter（1980） 
企業的競爭策略是企業為了在產業中取得較佳的地位所採

取的攻擊性或防禦性行動。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當道的今日，企業之經營策略已不可

侷限於傳統之中，創新是越來越重要的工作。以創新能力

為基礎的競爭能力已經是經營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環，亦將

是企業的最關鍵成功要素。 

Kluyver（2001） 
企業努力以獨特方式為企業創造價值，以維續其競爭優勢

的定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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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續） 經營策略之定義 

吳思華（1996） 

策略至少具有四方面的意義：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

基、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達成企業目標的系

列重大活動、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之指導原則。 

司徒達賢（1997） 
策略是建立長期之競爭優勢，而且是對資源與行動長期承

諾。 

楊慧華（2002） 
經營策略是企業為因應環境變動與競爭情勢，所釐定的一

套計劃，提供組織指導方針，確保企業達成各階段的目標。

顏壽衡（2002） 

正確的經營策略對企業或組織的未來有著相當程度的影

響，設定好目標及方向，企業才能循序漸進以達到經營的

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經營策略理論 

就企業觀點來說，企業面對每一項競爭力量來源所擁有的相對態勢即形成其

優劣勢，Porter(1980)強調策略的訂定與執行取決於產業的競爭程度，而策略形

態按策略標的與策略優勢的構面, 分為全面成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與集中化

策略。司徒達賢、彭金隆(2000)認為策略制訂過程中，必然會受到環境、條件與

經營目標等因素之影響，正由於涉及極為複雜之層面，往往使得策略制訂者容易

忽略掉許多重要之關鍵因素；因此如何藉由一套具架構性與包容性之分析方法或

思考邏輯，以修正依賴直覺判斷所造成之缺點，一直是策略管理上重要之研究議

題。Ferrary(2003)則認為現今最新的議題為如何運用社會資金及和整體企業環

境的連結形成管理，因若由管理的角度來看，此時公司的經營策略已不再是若以

往地求取最好的科技發展人才。反而朝向能快速尋找出由小型企業所發展出的不

連續技術，並能將其整合入公司的人才，Ferrary(2003)認為組織成功的關鍵在

設計一個允許網絡形成，且鼓勵員工協助實行公司策略的管理結構。因在很多企

業，大部份的經營策略多是由高階管理階層所決定，但了解基層人員的想法及聽

取他們的意見也同樣的重要。 

策略可依其組織之不同層級區分三種(李陳國，2000)，這三個策略是互動

的，其層層相應構成一個整體，必須加以有效整合，才能獲取企業的整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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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公司總體政策(corporate strategy)：主要是考慮應該進入哪些市場以達

成組織利潤最大化；第二為事業策略(Business Strategy)：是指企業求生存與

發展的方法，強調事業單位競爭優勢的建立與決定事業單位發展方向。包括企業

本身應如何在市場上定位，以獲得競爭優勢，及在不同的產業中應使用何種定位

策略；最後為功能性策略(Functional Strategy)：在事業策略明確的前提下，

如何改善公司的功能性作業，以達成其目標，進而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李陳國，

2000)。 

三、經營策略之發展趨勢 

傳統的策略規畫強調企業必須建立相對於競爭者的優勢，並主張公司的研發

成果應留置於公司內以保有競爭優勢，但是研究持續高度成長的公司發現，唯有

靠價值創新，提供全新或是大幅提升的購買價值，才是面對許多產業中供過於求

狀況並創造新市場的最好方法。對於許多歐洲經營高科技相關事業的中小企業而

言，其因為資本總額、經營規模以及其他的內外部資源均很難能夠與大企業一較

高下，所以大多選擇進行與大企業不同方向而且具創意的研發工作，做為其在科

技產品市場中打下一片天的方式。創新的範疇是非常廣泛的且其焦點並不在於科

技，而是價值，購買者才是競爭策略的思考中心，企業也可以和其他企業建立策

略性關係，運用彼此互補的優勢，來獲取新的市場機會。進行創新工作的過程可

能會有非常多層面的考量與抉擇，例如可能必須與相關研究機構或是大學協商合

作，透過技術移轉的方式來得到創新工作的相關技術等等，與外部環境以及資源

的結合都會有相當大的關係 (European Commission，2003)；或者藉由模仿即再

造原創者的技術。有創造性是因其引入逐步的改變，使功能和技術能滿足市場上

不同的需求，為了避免侵權，公司在模仿後的技術必須和原來技術大不相同。模

仿的好處是可從創新者的結構慣性獲得利益，並學習避免其所犯的錯誤，降低產

品在市場的不確定因素。 

現今有許多的高科技公司常藉由企業創投將研究成果迅速外部化；所謂外部

化即是企業藉由併購已開展出不連續技術的小企業來拓展其技術能力組合。但此

種併購策略需要特殊的組織及管理能力，因此，創新管理者必須徵求大量的社會

資金來收集事業網路內的資訊(Ferrar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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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煥銘等(2000)認為企業在進入多變化的全球競爭市場壓力下，創造高價值

的知識管理將會改變企業的經營策略。因此，企業則應該積極發展可配合其經營

策略的知識資源，以創造出具持續性的競爭優勢。且依不同的策略型態，有不同

的知識資源發展程度，且兩者必須有效配合才能改善組織績效。 

吳思華(1984)認為在不同的產業，企業經營的策略亦不相同，若根據「策略

特質」觀點可分為以下五點；(1) 運用規模經濟利益：此項特質乃是策略的主要

重點，其視產業規模經濟利益潛能的大小，而調整不同的經營策略；(2) 分散風

險：風險主要來自環境的變動，而環境變動是否會對企業產生威脅，則視企業對

外在環境是否具有控制的力量而定。；(3) 發揮綜效：綜效，是指各個產品線之

間有效搭配，若產品線間的相關程度高，則較具有其優勢；(4) 創造獨佔力量：

獨佔可以說是利潤主要來源，其又分為對市場的獨佔和對原料供應來源的獨佔二

項；(5) 運用獨佔力量：企業具有獨佔地位後，還必須懂得如何運用，才能帶來

實質上的利益。 

四、經營策略方案分類 

由 Rowe、Mason & Dickel(1989)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olicy一書中歸納並摘錄十種經營策略的方案如下(羅芳蘭，2002)： 

1. 維持現狀：企業內部繼續停留在目前的「產品／市場」上，不做任何改變。 

2. 集中化：即集中企業的資源於單一的產品(服務)線。 

3. 水平整合：主要目的是控制競爭者或擁有其企業，以擴大市場佔有率。 

4. 垂直整合：加強對產品之材料來源或通路的控制。 

5. 多角化：可以為企業分散經營風險，增加獲利能力。 

6. 合併(資)：藉由兩家或兩家以上之企業進行合併(資)，可以促進大規模的經

營，並取得互補的利益。 

7. 創新：可以取得市場上的領導地位，但其過程中風險及成本均高。 

8. 退縮：減少企業的經營活動，如撤掉獲利不高的產品(服務)線. 

9. 賣產：變賣部份不適用的財產，以維持公司的營運。 

10. 清算：公司經營不善，使得必須出售公司的資產。 

Miles & Snow(1978)採用個案研究法，根據組織對於環境改變的因應程度，

發展出四種組織策略類型：(1) 探勘者(prospector)策略：運用此種策略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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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處於變動劇烈的環境下，致力於開發新產品及新市場機會，重視組織彈性與

發展員工潛能；(2) 防禦者(defender)策略：尋求成本控制和穩定，產品市場範

圍較窄且不積極尋求新的機會，大多集中全力在最有潛力之市場區隔；(3) 分析

者(analyzer)策略：既追求在核心市場維持穩定的地位，又希望透過新產品發展

尋求新的市場機會；(4) 反應者(reactor)策略：面對環境改變時，缺乏完整與

一致性的計劃或適應能力，只隨環境壓力而盲目反應，為不具有競爭優勢的策略

類型。 

五、經營策略之關鍵因素 

Freeman(2001)認為高科技並不能改變商業週期的本質與投資行為之風險與

不確定性，新經濟也不一定是企業獲利的保證。在許多論文中已經證實，創投業

者所採行的策略和其投資效益的確有著重要的關係存在。但因現實因素的限制，

創投業者在評估時必須權衡這些關係影響力的輕重，以便能有效率而快速地做出

投資決策。創投業者主要利用的策略變數有：進入市場的時間點、關鍵成功要素

的穩定性、產品領先期間的長短、產業對手的多寡、巿場的接受度及在產業中具

備的相關的才能。創投業者在時間限制下要作出投資決策，上述六個關鍵的策略

變數影響整個評估的決策。 

朱斌妤、梁定澎和李鳳梧(2001)提出科技創新育成中心的經營關鍵因素有下

列幾項：(1) 促進科技移轉為目標並維持資金的穩定，勢必要有妥善的財務規劃

準備，以能夠永續性經營；(2) 建立專業全職經理人制度，以專職的方式全力投

入，加速發展；(3) 加強和經營單位間的互動合作和溝通，避免協調不良的狀況

產生；(4) 加強建立企業網路的連結，這是一無形的資源，可以提供寬廣的發展

空間；(5) 和國外成功的育成中心互相結盟，以拓展知名度；(6) 配合外在發展

情況，掌握科技和法律發展現狀。 

總之，我國衍生公司的設立不同於一般公司，著重於技術的研發及商品化。

雖然開始挹注的研發經費是很大的支出，但其成功打入市場後所產生的利潤也是

相當驚人的。衍生公司所擁有的資源多為無形的，即其技術與專利權等，有競爭

對手無法輕易模仿的優勢，且訂定的經營策略亦須與外部環境做緊密的結合，密

切的觀察市場動向，才能做出對公司最有利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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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探討資源基礎與競爭優勢及經營策略之關係 

一、資源基礎與競爭優勢之關係 

競爭優勢環境模式與資源基礎模式為資源基礎理論兩大類型，前者是外部

環境對公司競爭的影響力；後者為強調累積不可替代的核心資源，形成企業的策

略優勢﹙賴志成，2002）。企業內有許多的資源是伴隨公司過去的歷史而逐漸累

積形成。由於這些特有資產為基礎的策略行動，除了擁有這些資源的組織本身以

外，其他的組織將很難採行，因此造成資源擁有者在產業競爭上長期的優勢(劉

士豪，1994) 。 

Porter（1985）提出當優勢具有難以模仿障礙且能抗拒競爭者的侵蝕時，

便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亦即企業有相關能力差異化，才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Hall,1992）。 

Medcof ﹙2000﹚認為取得境外技術資源是企業欲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驅動

力。企業要長期持續擁有競爭優勢，首要找出屬於自己的策略性資源，也稱核心

資源，另外還必須懂得如何有效運用資源，使效能達到最大，繼而加以延伸現有

資源，即透過集中、累積、互補、保存及回收等五種資源使用方式，達成資源延

伸的目的，再利用這些資源擴增企業的競爭優勢，使競爭對手無法模仿﹙胡明月，

2001；陳本宗，1999﹚。因此許多跨國企業將技術重心放在不同的國度，透過有

效的管理機制，獲致競爭上的成功﹙Medcof，2000﹚。 

在資源基礎理論的超額利潤（即「租」﹙rent﹚）是來自於競爭優勢，而競爭

優勢則由公司的異質性資源所產生，強調競爭優勢的持續性，而非短期的競爭優

勢（李佳純，2002）。Peteraf﹙1993﹚認為企業若能深耕企業內部的資源，即能

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而形成資源競爭優勢的四個條件為：(1) 異質性：資源異

質性可以產生獨佔租或李嘉圖租；(2) 不完全移動：不完全移動性使產生租的資

源保留在企業內；(3) 事前阻絕競爭：事後阻絕競爭的特性，可以使租具有持續

性；(4) 事後阻絕競爭：事後阻絕競爭的特性，擴大了競爭者的投資風險。 

過去企業重視產品的定位，漸移轉到重視資源培育的觀點，為制訂最適之

策略，須藉由購買取得、蓄積興培育資源，以發展出特有的優勢資源，掌握具稀

少性、不可移動性、難以模仿性等資源，使競爭者因缺乏相同之優勢資源，而無

法與之競爭﹙洪明洲，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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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達賢﹙1995﹚則將國內企業之核心資源與競爭優勢分析出以下幾點： 

(1)  優勢企業包括有創業精神等16 項關鍵核心資源，多數的資源為   

「能力」項目。 

(2)  持續性競爭優勢的資源特性，包括:「有價值的」、「非巿場的」、 

「困難建構的 」、「競爭隔絕的或主動攻擊的」和「專享的 」等特性。 

(3)  依賴「學習」建構資源，累積模式有「盤旋而上型」或「向下紮根 

型」二 種方式。 

(4)  核心資源的保護機制又分為五種方法: 

(i)關鍵人員之穩定機制。 

(ii)價值活動之重切割。 

(iii)關鍵活動與核心資源內化。 

(iv)核心資源「檔案化」。 

(v)資源的「團隊化」替代「個人化」。 

本研究所探討的資源優勢乃是針對衍生公司的技術，並要能克服競爭模

仿、替代及維持技術之市場價值，即以有價值性及稀有性的資源確保公司競爭優

勢。 

在深入了解企業的資源，找出優勢資源，讓其為企業成功的關鍵要素，掌握

資源、創造其競爭優勢。除此之外，策略的選擇，讓其為企業更完全發展競爭優

勢亦是重點，得知自身的優勢訂定完好的策略可為企業推向更上一層，而這層關

係，將於下節說明。 

二、經營策略與競爭優勢之關係 

策略運用的重點之一在於能夠充分發揮既有的競爭優勢，其基本目標就是達

成競爭優勢，當一個企業其利潤率高於產業平均水準時，稱為具有競爭優勢。

Ansoff(1965)認為策略係由產品/市場範圍、成長方向、競爭優勢及綜效等四要

素所組成。Cool(1985)認為策略是一組活動及應用資源在此組活動上，使企業達

成競爭優勢及目標。司徒達賢(1995)則說策略是代表一種重點選擇，企業生存空

間，指導功能性政策之取向及建立長期競爭優勢等。 

Porter(1985)指出低成本及差異化是建立競爭優勢的二個基本型態，用來創

造價值及獲得產業的競爭優勢；亦強調策略的訂定與執行取決於產業競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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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二種基本競爭優勢結合，為達此優勢所採取的行動範疇即可導出一般性策略

－成本領導、差異化及集中化。而一般性策略的基本概念是，競爭優勢是任何策

略的核心，企業要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作出選擇；換句話說，企業必須決定它所

追求的競爭優勢類型，以及希望在哪個範疇取得此一優勢。 

Porter 更指出「策略」其實就是由一套彼此一致，並能使企業形成差異的

活動所構成，企業將策略直接定位為「競爭策略」，其目的在於針對產業競爭的

決定因素，建立起能持續的競爭位置。 

Charles & Gareth(1998)更提出策略規劃程序的基本架構，有五個主要部

分，分別為(1)企業使命與主要目標的選擇；(2)分析外部競爭環境以找出機會與

威脅；(3)分析內在環境以找出優勢與劣勢；(4)策略選擇必須建立在優勢上並能

改進劣勢，能利用外部環境的機會克服外部威脅；(5)策略執行，設計適當的組

織結構與控制系統，使策略得以付諸執行。 

徐作聖(1999)提出企業四大競爭策略群組，其內涵為下列幾項：(1) 獨特技

術能力：代表企業擁有技術上差異化的競爭優勢，以及擁有專精的競爭範疇；(2) 

低成本營運能力：代表企業擁有成本上的競爭優勢，但產品集中於狹窄的競爭構

面；(3) 市場導向經營：代表企業專注於最終顧客需求的滿足與市場的開拓，企

業品牌形象的建立及產品的多樣化；(4) 多元化經營：代表企業擁有低成本的競

爭優勢與廣泛的競爭範疇。其競爭優勢在於創造不同產業形態的技術、生產或市

場間的綜效，是一種以「多角化導向」為主的經營型態。 

大前研一(1984)認為在制定策略時，必須考慮三個主角：公司本身、顧客與

競爭者，並稱其為「策略企業三家」。從這三個角度看，所謂「策略」就是一個

公司採取某種方式的努力，使得本身與其競爭者有所差異，且運用公司實力滿足

顧客需求。企業在作策略制定時，需對資源優勢與相對競爭者的劣勢加以評估；

而在評估自身的優劣勢後，在其目前擁有優勢的機會應考慮爭取或發展某些優勢

的更佳機會。 

為使企業在市場上取得領導性的地位，除檢視現有之策略性資源，以掌握

其競爭優勢外，制訂將核心資源發揮最大效能之經營策略，也是同樣的重要。因

此有關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將在下一節中詳盡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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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策略與資源基礎之關係 

楊俊賢（2002）認為策略是企業「生存空間」與「生存方式」的決策，即如

何與外界各種機構和資源提供者維持平衡而互利的關係。策略也可定義為永續經

營的利基，一個良好策略的訂定，將決定企業未來的發展及規劃（任曙，2003）。 

Itami & Roehl（1987）最早提出一個資源與策略相互關係的結構，作者們

認為企業的策略是由其在產品／市場組合、經營使命和擁有資源之組合而成；且

透過企業策略的執行與市場的競爭壓力來累積無形資產，而此無形資產的累積又

能對未來之策略產生影響，也在策略執行過程中，使用無形資產的同時也創造更

多的無形資產。 

吳思華（1996）提出一個以資源為基礎的策略本質所建構的策略規劃，包括

以下步驟：(1) 確認並評估現有資源：企業在進行策略規劃時，應先釐清現有資

源，但有些資源具有內隱與模糊的特性，必須仔細加以辨識，才能清楚企業目前

真正擁有資源的現況；(2) 檢測資源的策略價值，設定核心資源：企業所擁有之

資源可能會因市場變化而被取代或模仿，因此企業宜根據策略性資源之特性加以

檢測，確認能為企業所用並能強化企業之資源；(3) 制定企業未來的發展策略：

以資源為基礎出發，企業策略應要充分有效地使用核心資源，以創造出其潛在價

值；(4) 強化核心資源：企業除有效運用現有之資源外，應評估未來策略發展的

可能需求，以確認資源差距，並加以補足，進而強化企業的核心資源，以符合策

略的需要。 

司徒達賢（1995）提出資源基礎觀點之策略邏輯；將資源視為企業的地基，

策略思考更深層和更基本的核心所在，引導廠商更內省的體察本身，企業的策略

思考需重新建構思想體系與流程。胡明月（2001）指出隨著市場的變化，若要在

市場上持續享有領導地位，除了較優越資源外，企業採行的資源管理與運用策略

便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企業不能只檢視擁有多少的庫存資源能為企業帶來多少

優勢，更重要的是企業要創造累積更多的能量。 

目前策略導向已經轉為「內向分析」，以關注公司內部的優點與缺點為主。

資源基礎學派也強調內部資源的取得、蓄積與利用，將影響企業對未來經營策略

之訂定(洪明洲，1999)。總體而言，整合內部與外部最好的資源來產生最好、最

有效率的商品及服務，是目前的經營資源整合概念，推翻了以往一味尋求完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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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產出的資源概念（工商時報，2001）。 

 

第六節 衍生公司相關研究 

衍生公司的模式內涵為：「研究機構的人員隨同技術成果一同轉移，並成立

獨立自主的全新公司，繼續推動技術創新與落實研究成果的商品化。」Morone & 

Ivins(1982)指出，衍生公司沒有缺乏動機的問題，也沒有學習與採用技術的困

難。因為衍生公司的創業者，本身就是技術的創新者，而充分應用與開發技術，

就是科學家或工程師創立企業的主要目的。衍生公司模式的應用，在短期間可能

造成研究機構人員流失的現象，但長期而言，有助於豐富研究機構與產業間人際

與技術網路的關係，並增加研究機構的研究動機與人員士氣。 

在比較技術授權、合作參與、以及衍生公司三種技術移轉模式，其中承接廠

商與研究機構互動特性的差異，劉常勇 (1999)以下圖來形容此模式。在技術研

發的過程中，技術授權模式提供承接廠商與研究機構間清楚的分工關係，由研究

機構負責技術評選和研發，廠商負責技術商品化和上市銷售（如圖2-3中的AB

線）。相對的，合作參與模式則擴大廠商對技術研發過程的投入，並要求研究機

構參與部份的商品化工作（如圖中的CDEF面積）。而衍生公司模式則將研究機構

與承接廠商的角色結合為一體，研究人員既要研發技術，也要負責以後的商品化

與上市經營，因此兩者在整個技術與產品發展過程中是處於完全的溝通狀態，也

是最有效的技術移轉模式（如圖中的GHIJ整個圓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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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技術授權、合作參與、以及衍生公司三種技術移轉模式的比較 

資料來源：劉常勇，第七屆產業管理研討會，研究機構發展衍生公司對產業創新之影響 -- 以

台灣半導體產業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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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推動產業創新的目標而言，技術移轉產業內現有廠商以提昇整體產業

國際競爭力才是最主要的手段。但對於一個剛處於孕育期的新興產業，當沒有適

當廠商有意願接受技術移轉，或沒有能力運用該項技術研發來推動產業創新，則

成立衍生公司就成為重要的考量。因此採行衍生公司作為技術移轉與產業創新手

段，是有其獨特的環境背景條件，必須要考量當時的政策、技術、產業、以及市

場的情況。 

若以產、官、學、研之間的互動而言如圖2-4，研究機構及學術界以各種方

式將其研發成果移轉至產業界，並藉由各研究機構透過技術引進、合作研究、僑

外投資及策略聯盟的方式，與海外公司或是國外的研究機構互動。經濟部亦採取

補助款、配合款及投資抵減等措施，鼓勵產業界投入研發。整體而言，當前我國

產業技術發展以自主研發為主，技術引進為輔，並強化產、官、學和研之良性互

動，其最終目標在於促使產業界之技術升級，詳見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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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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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主要採用個案研究法；此法適合於欲深入暸解特定事

件形成的過程和原因的一種方法(Yin,1994)，同時再藉由蒐集次級資料，以獲取

較綜合性和系統性等資訊。 

初級資料蒐集以人員深度訪談的方式取得，包含「非正式交談訪談」、「標準

式開放訪談」及「一般式訪談引導」三種類型的訪談方法。為方便事後整理分析，

研究中採用「一般式訪談引導」，即在訪談前預先擬定大方向及主要的問題，在

訪談當時依受訪者的回答，彈性發展較細項的問題。 

次級資料之主要來源包括官方出版品、技術報告及期刊雜誌報導、以及衍生

公司相關簡介等。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3-1)，首先整理相關文獻及蒐集資料，並探討資源基

礎理論及涵義，研擬出本研究架構以及分析訪談之個案資料，進而歸納整理出本

研究之訪談重點。在確定訪談之內容後挑選較具代表性的公司進行深度訪談。訪

談過程若有模糊不清或資料不足之處，再進行第二次訪談來補齊欠缺之資料。透

過訪談相關資料的整理歸納，再配合其它次級資料，最後則提出衍生公司之經營

策略及競爭優勢，作為未來衍生公司經營之參考。 

 



 31

`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此研究架構乃根據本研究透過總體產業分析及SWOT分析，探討資源基礎理

論、競爭優勢理論及經營策略理論三者之關係，如圖3-2。 

圖中由總體產業分析瞭解產業內部資源與外部環境之狀況；其次為SWOT分

析公司內部，以資源基礎研究成立衍生公司的內部核心資源及個人、組織能力之

優劣勢，經由經營策略之規劃，發揮公司本身強勢條件，排除外部之威脅、增加

圖3-1 研究流程圖 

 確立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料蒐集  

進行研究設計

文獻探討

個案研究與訪談

資料整理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歸納訪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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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讓公司在產業中佔有絕對之競爭優勢。 

 

 

 

 

 

 

 

 

 

 

 

 

 

 

 

 

 

 

 

 

 

 

 

 

 

 

 

 

第四節 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一、核心資源 

根據文獻分析得知，國內外諸多學者對於「資源」皆有相當多的研究，因此，

給「資源」所下的定義也甚多。但是，常因其尺度或探討主題不一致，而有許多

的名詞，如：策略性資產、資源優勢⋯等。若歸根究抵而言，其皆是對獨特性及

單一性等概念進行強調，重點是為阻絕競爭及協助提升效率與效能，進而取得優

勢。而本研究乃使用「核心資源」此一名詞來進行探討分析。 

產業分析 

SWOT分析 

資源基礎理論 

(優劣勢分析) 

核心資源 

 有形資源 

 無形資源 

能力 

 個人能力 

 組織能力 

持久性競爭優勢 

(機會及威脅分析)

持續性 

獨特性 

價值性 

稀少性 

無法完全模仿／

複製性 

結論與建議 

經營策略 

 

探勘者 

防禦者 

分析者 

反應者 

 

圖 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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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主要依據吳思華(2000)，並參酌 Barney(1991)之理論及配合本研

究修改。將核心資源分為：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個人能力和組織能力。 

1. 有形資產：包括有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指公司所使用之技術、廠房與

設備、地理區位及取得原料之能力)，及可自由流通的金融性資產。 

2. 無形資產：包括個種類型的智慧財產，例如著作權、專利、商標⋯等，這些

資產在財務報表雖然未表達，但所有權仍明確的歸企業所有。 

3. 個人能力：指公司內部員工之訓練、經驗、判斷、智能及人際關係，即指企

業擁有使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人物，個人能力可區分為人力資源、與特

定產業有關的創新與專業技術能力、管理能力、人際網路能力。 

4. 組織能力：是指控制及整合系統、內部成員間及其與外部環境間的非正式關

係。及能運用管理能力持續改善企業效率及成效的能力，分為業務運作能

力、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鼓勵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以及組織記憶與

學習。 

二、經營策略 

根據文獻分析得知，經營策略乃是企業為因應環境變動與競爭情勢所規劃出

的一個配置有限資源的行動規劃，即企業該如何運用有限資源取得競爭優勢，並

洞察潛在機會以達成企業目標之一種藍圖、步驟及方法。 

本研究將以Miles & Snow(1984)的策略分類為基礎，將經營策略分為：探勘者、

防禦者、分析者及反應者。 

1. 探勘者策略：運用此種策略的企業大多處於變動劇烈的環境下，因此對環境

較敏感且反應迅速。相較於同業，其產品較同業多，通常較先開發新產品或

進入新市場，為市場的領導者。經營重心於強化組織彈性與發展員工潛能、

開發新產品及積極開拓新市場機會來追求創新。 

2. 防禦者策略：相較於同業，其產品數目較少，變動不大，產品市場範圍較窄。

並且不積極尋求新的機會，只將火力集中在最有潛力之市場區隔，由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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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位的服務及產品鞏固現有市場，力求成本控制和穩定。經營重心於追求

工作績效及主力市場的經營。此種策略為相對於探勘者策略。 

3. 分析者策略：以較低成本及較好的服務來吸引顧客，在追求在核心市場維持

穩定的地位，同時又透過新產品發展尋求新的市場機會，為市場的追隨者。

經營重心於追隨領者進入具有潛力的新市場。此種策略為界於探勘者策略與

防禦者策略。 

4. 反應者策略：這類型企業不具固定的產品或市場，既不維持其市場地位，亦

沒有承擔高風險的能力。面對環境改變時，缺乏完整與一致性的計劃或適應

能力，只隨環境壓力而盲目反應，為不具有競爭優勢的策略類型。 

三、持久性競爭優勢 

根據文獻分析得知，善用資源所帶來的優勢，可避免企業本身欠缺某些資源

所帶來的劣勢。且讓資源具有價值性、稀少性及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是維持

持久性競爭優勢的重要條件。 

本研究將主要依據 Barney(1991)之理論，以優勢資源來分析持久性競爭優

勢，認為具稀少性、不可移動性、無法完全複製／模仿等資源，則具有持久性競

爭優勢。 

1. 價值性(Valuable)：資源的價值來自資源是否能僳公司在執行特定策略時，

增進效率與效能。 

2. 稀少性(Rare)：資源具有稀少性則為現有或潛在競爭者並未擁有該項資源。

廣義而言，凡市場中對於特定具有價值之資產的擁有者少於需求者。 

3. 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Imperfectly Replicable/ Imitable)：無法完全複

製／模仿的資源來自具專屬性、模糊性、複雜性與不可替代性的資源使競爭

者無法完全複製／模仿的動力。 

(1) 專屬性：專屬性資源係指使用或取得資源的能力視所處的時空而定，

一互時空組合消逝則無法再獲得該項資源。 

(2) 模糊性：模糊性資源係指資源持有者與持久性競爭優勢創造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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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無法清楚釐清。因此，競爭者無法清楚得知何種資源導致公司之持

久性競爭優勢，當然無法藉由相同資源及策略之模仿而得到相同的競

爭優勢。 

(3) 複雜性：複雜性係指資源之所以無法完全模仿，部份源於非常複雜、

無法系統化的管理與控制，如組織關係、商譽等。 

(4) 不替代性：不替代性係指當競爭者可以用相似的資源執行相同的策

略，或以完全不同的資源達成策略替代的效果時，公司仍具有持久性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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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分析 

第一節 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一、國內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我國目前與國外衍生公司之發展相較之下，國內由研發機構移轉技術或人才

出去的衍生公司尚屬少數，且多數集中在工研院，尤以電子所為主，工研院電子

所在衍生公司創立初期，充分支援新興公司的產品研發需求，並同時鼓勵人才移

轉。 

目前國內已有十八家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生技中心、金

屬中心等）及中科院執行科技專案計畫，扮演產業技術研發及專業人才培育之功

能。而工研院更是在仔細評估國內外的產業形勢後，決定將從現今至公元 2008

努力的三大主軸之一設立為技術衍生加值：推廣智慧財產權的使用率，加速衍生

公司的形成。工研院在技術移轉設立衍生公司之過程中，工研院投資設立之創新

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從中扮演協調的角色，提供經營層面及財務分析等協助。 

衍生公司具有實現較大效益的可能性，不過，在經營管理面臨了艱難的挑

戰。一般而言，從研究機構脫離而成立衍生公司的技術人員，雖擁有良好的研發

能力，但是對於公司經營所需之財務、管理、行銷等另一領域的專業知識卻往往

不足。故新成立的衍生公司必須突破經營瓶頸的考驗。 

研究機構發展衍生性公司，對台灣地區半導體產業創新發展帶來極大的貢

獻﹐並被科技界認為是最成功的政府科技專案成果轉移案例。工業技術研究院更

預計從2003年到2008年間，將與民間業界積極成立衍生公司及新創公司，6年

目標將大舉成立 300 家公司。當初政府審諸國內外經驗，衍生公司(spin-off 

company)之成果推廣模式，由於可同時結合研發機構技術力與企業經濟力，亦可

避免研發成果因計畫結束而流於停滯，並透過人員移轉、吸收創投者投入資金而

創立新的獨立事業體，從而培植新產業之崛起。諸如早期工研院所衍生成立的第

一家從工研院技轉的衍生公司「聯華電子」，於1980年成立時，移轉人數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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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新台幣3.6億元，90年2月，已成長到員工人數9,700人、資本額1,147

多億元。另於76年衍生的「台積電」，也不遑多讓，當年移轉員工105人、資本

額55.1億元，現有員工14,400人，資本額擴大到約1,299億元。其後所設立的

衍生公司如台灣光罩（民國77年）與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民國83年）等，

均創造出相當傲人的成績。 

在衍生公司初成立時，在技術研發初期需要大量資金、研發人員與研發設備

時，政府先以科技專案方式提供協助，其對產業創新活動的介入有其必要性。即

由政府先出資金、人員與設備，等技術具有一定水準再予以移轉；或一開始就與

產業界合作，共同進行研發；待研發完成後，將研發成果、人員及設備移轉成立

衍生公司。尤其是研發成本龐大、技術內涵日趨複雜和生命週期短的情況下，以

國家整體資源投入技術研發活動，不僅有利分擔廠商獨自研發技術的風險，更可

發揮研發投資的規模經濟效果(Cantley & Vladimir,1980)。 

由於知識的組織專屬性對於技術傳遞的阻礙是不可忽視的課題，常需建立一

種有益於研究機構與廠商間互動機制的技術移轉模式。衍生公司必須要積極與現

有產業業者進行各種形式的策略聯盟與技術交流，同時持續與研究機構進行合作

研究，才能擴大技術創新的成果。而衍生公司剛成立之際，大都需要依賴政府財

政與研究機構之技術支援；但在公司進入成長期以後漸與產業的互動合作相對增

加，因此對於前兩者的依賴也相對減低。 

有關衍生公司的相關法律方面，由科技專案衍生成立公司尚處於個案模式，

技術移轉最常發生的糾紛是專利權的問題。若技術是由政府機構研發或共同研

發，則將其移轉至業界收取任何費用與否專利隸屬權或技術商品化後所獲得之利

潤如何歸屬等問題，經濟部技術處研擬的產業技術發展法草案對於這方面仍未有

一完善之法規，未來有必要加以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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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各國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一) 美國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在各國為提昇國家競爭力及促進產業發展，紛紛加強與科技有關之政策措

施，即使是技術領先的美國，對激勵業界投入研發有所協助。美國為設立專門針

對特殊的技術領域進行研究，並提供研發人員由研究機構獨立創業的服務的專門

機構，即於 1980 的技術創新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明定「合作研究中心」（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的成立與運作。

其後更在1986年的聯邦技術移轉法案（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更

進一步放寬限制，允許現職的聯邦實驗室研究人員或已離職獨立創業的人員，參

與實驗室的商業性研發計畫，此對於準備創業的研究人員或新成立的衍生公司而

言，具有相當大的鼓勵作用。美國基於這一系列促進技術移轉活動相關法案的推

動，在許多聯邦實驗室或大學研究中心所在的城市，有甚多高科技公司均係由各

該研究機構所衍生成立。例如：自 1985 至 1995 的十年間，由美國 Lawrence 

Livermore 國家實驗室(以下簡稱為 LLNL)的研發人員(包括現在及過去曾任職

於 LLNL 者)所創立的衍生公司共計 160 家公司，均聚落式地設立在 New Mexico

州內，而且以現在仍任職於LLNL的研發人員所創立者佔大多數。 

Mowery(2001)調查結果發現，僅有少數的衍生公司確實將LLNL的技術成功

的商品化，包括儀器、環境工程服務、X光技術及電腦技術等，而且已產生利潤。

另有衍生公司表示，LLNL 的技術並非其核心產品之技術來源，但對該公司仍有

其重要性。而其原始自 LLNL 授權之技術，對其成立衍生公司之決策及目前的產

品開發完全沒有影響，至於仍與 LLNL保持衍生公司關係之主要原因則是需要

LLNL 的技術資訊及諮詢顧問。這樣的成效實在不如美國大學衍生公司的表現，

部分衍生公司的創業者表示，國家實驗室給予發明人「公平進場」及「利益衝突」

之壓力過大，是無法有效發揮LLNL技術移轉成效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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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於西元1990年所成立之鼓勵私人企業投資於高風險但商業潛力

極大的新技術，由政府扮演催化劑，而由工業界確定研究方向並從事具體研究，

Matkin(2001)認為美國過去的這五年中，以大學為基礎所衍生的公司正以快速及

多元的方式一直持續在增加中，這也顯示出大學逐漸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扮演一

個重要的角色，大學並且繼續有很強的影響力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對衍生公司

來說，希望大學提供的服務有：智慧財產權的使用及控制、創業投資資金、管理

技術、服務的基礎設施、創業風氣形成、足夠的衍生公司；對大學來說，目前大

學分享衍生公司的股份，此種方式取代了現金授權方式及專利權使用費的方式；

目前大學透過暫時組織來從事智慧財產權及技術移轉給衍生公司的工作，衍生公

司也透過暫時組織轉移衍生公司的股份給大學。  

(二) 英國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英國國內主要的技術團體(British Technology Group，BTG)正式成軍於一

九八一年。該組織團體為結合具有研發能力、財務基礎的「國家研究發展協會」

（Na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與「國家企業聯盟」（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而成立，該組織的存在對大學、研究機構等研究成果之擴散，具有相當

重要性。 

BTG主要致力於藥劑、電子、通訊、農機、自動化設備等各產業技術仲介工

作，亦提供必要的研發、財務、行銷與法律支援，以協助基礎研究結果商品化、

技術授權談判與專利侵害救濟。營業處所遍及英國、美國、日本的BTG，擁有經

驗豐富的專利工程師、律師等專業人員。 

(三) 德國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德國在技術移轉輔導計畫與政策推動下，有許多大學或研究機構成立衍生

公司的案例，例如漢堡大學（Uni Hamburg）、布萊梅大學（Uni Bremen）附近

就有許多技術移轉顧問公司。並且德國政府採用結合聯邦政府或各州政府所指定

的商業銀行，以提供財務支援、企管諮詢等方式，協助從研究機構脫離而成立衍



 40

生公司的技術人員，雖擁有良好的研發能力，但是對於公司經營所需之財務、管

理、行銷等另一領域的專業知識卻不足的窘境，增加研究人員由實驗室獨立出去

創設衍生公司動力。  

佛勞恩霍夫研究院技轉中心﹙Fraunhofer-Patentstelle 

Fraunhofer-Patentstelle﹚是德國最重要的非營利性應用科學技術研發組織，

目前在全德境內共有47個研究所，主要的成立宗旨係以致力於應用研究、協助

產業界獲得最新產業技術、擔任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之交流媒介。並設有專責的

技術移轉中心PST負責各該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事宜。在組織架構上PST相當於

獨立的研究所，但在功能運作上，PST除了為佛勞恩霍夫研究院研發成果管理與

移轉中心外，亦同時兼具企業、研究機構、大專院校與發明人之技術移轉與推廣

機制，提供專利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授權、移轉有關服務。  

馬克斯普朗克協會(Max-Planck-Gesellschaft)乃德國最大、最重要的學術

研究機構，性質上乃屬民間團體，總經費之 95%來自於德國聯邦政府與各邦政

府，僅有 5%來自會員費用繳納與一般捐款。雖然其經費主要來自於政府單位，

但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在研究上卻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且有許多研究成果可以進一

步擴散至民間單位，直接或間接用於新產品開發或有益於工業技術之改善。為利

於研發技術之移轉與商業化工作，馬克斯普朗克協會乃於 1979 年，另外設立一

個獨立的公司「嘉興創新公司」（Garching Innovation GmbH），專門負責技術移

轉與技術仲介工作，主要透過買賣或技術授權方式。嘉興公司的工作人員會先評

估該技術與其經濟性，並於申請專利或相關法律保護程序時，提供技術面與申請

保護範圍之有關意見。此外，嘉興公司 亦提供企業關於馬普協會研究方向等資

訊，並鼓勵雙方接觸、建立合作關係。企業若對馬普協會所研發的技術有興趣，

嘉興公司於雙方簽訂合作或顧問契約時，提供必要的協助。近年來，嘉興公司以

不同的形式與涉入層次，協助新興公司的設立，此種技術移轉模式逐漸佔有重要

地位。德國的基礎工業向來立於世界牛耳地位，經由合作研發或技術授權方式，

獲得最先進的化學、生物科技、製藥、醫學技術、應用物理與其他重要的工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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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四) 澳洲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在澳洲政府協助衍生公司的經營生存，主要為設備與人事二方面。澳洲政

府所屬最大的研發機構為聯邦科技工業研究所（Commonwealth Scientific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CSIRO）其為主要提供衍生公司初創時的

支援單位。該研發機構CSIRO其內設有一獨立單位，專職為產學合作、技術移轉

等事宜，而其主要的業務內容為推動研發成果成立衍生公司。根據統計，1985

至1995年間，在CSIRO支援之下成功獨立衍生的衍生公司共計42家，主要係以

高科技產業與製造業為主。  

CSIRO支持衍生公司的機制，就設施、設備而言，CSIRO允許新成立的衍生

公司使用研究所的實驗設備，或租用研究所園區的辦公室，並提供必要的服務與

諮詢，使新興的衍生公司得以降低其設立成本。 

另一方面就人事而言，衍生公司於草創時期，得向CSIRO借調研發人員，以

減少其人事費用。其中欲獨立創業的研發人員亦得申請長達三個月的留職停薪，

以致力於新公司的籌設工作。正因此透過CSIRO在協助之下，有高達百分之九十

的衍生公司能順利突破公司草創階段的經營瓶頸；而有百分之六十三的衍生公司

並持續參與CSIRO的研究工作，或承攬部分的研發計畫，或接受新創研發成果的

技術授權。 

(五) 歐洲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在歐洲的TSI(Top Spin International)是一個結合高科技及創新技術企業

之專家群所組成的國際網路，該組織以歐洲三所大學(University of Twente，

Netherlands;University of Linkoping，Sweden;University of Ulster，UK)

在推動學者或研究人員創新衍生公司多年的經驗，建立了一套"大學創立衍生公

司計畫(UNISPIN Project)，提供有興趣衍生創業的學者或研究單位，相關的資

訊、諮詢等服務，希望能開創歐洲大學設立衍生公司之氣候，為各大學建立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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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運作模式(Van Der Sijde，P.; Van Tilburg，J.，1998)。 

UNISPIN計畫的內容分為三大主題，第一項主題為辦理研討會，在會中說明

UNISPIN的模式架構、必要條件、財務管理等，並讓相關參與人員互相經驗交流；

第二項主題為區域性報告，利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將訊息傳給區域

內之潛在人士，或者藉由UNISPIN本身的區域性活動，將訊息揭露，以尋求有需

求的合作對象；第三項主題是創新公司的諮詢服務，此係最終的支援階段，可提

供全套新設公司之相關服務，將此項衍生創業的構想付諸實現。UNISPIN模式也

包含三項重要內容：業務發展、支援結構、創始期的財務規劃等。 

另外更設有由歐洲經濟共同體「科技發明計畫（European Commission's 

INNOVATION Programme）」經費所設立的歐洲技術發明聯盟，於歐洲境內設有五

十三個分支機構，其中包括以色列、東歐的保加利亞、立陶宛等二十八個國家，

主要是以提昇科技與促進技術移轉為主要宗旨。且該聯盟依據不同的產業，設有

不同的工作小組，例如：海洋科技、材料、能源、汽車、消防設備、環境工程、

生化技術、醫藥科技、木材、紡織、魚類技術、農業技術等等。為增進中小企業

與技術研發機構間的資訊交流，該聯盟除定期出版刊物（IRC Newsletters、ITT 

Magazines）外，亦定期舉辦各種研討會與展覽活動。 

(六) 加拿大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視科技，尤其是產業科技之發展，該國政府每年均編列相

關預算，其編列專案經費透過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簡稱NRC，類似我國

之國科會)。NRC 長期支持其研究所進行基礎科學、前瞻技術、新穎材料及關鍵

產品之開發，近年來在科技研究成果有卓越表現。 

(七) 新加坡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新加坡的主要機構由新加坡系統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Systems 

Science）與資訊技術研究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合併成立

的國立數位研究所（Kent Ridge Digital Labs，KRDL）成立於一九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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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實施的培育創新企業制度，以將技術迅速移轉至產業界，達成研發成果商品化

目的。大致上該國機構的功能與CSIRO制度類似。 

新加坡為鼓勵所內研究人員創業，以促進技術移轉至產業界，特將所內具有

商業化價值的技術研究小組改由過渡組織（Bridging Unit，BU）管理，由 BU

負責在一年內協助設立衍生公司，或將技術提供給現有企業。 

與CSIRO制度不同的是其研究人員在BU管理期間內，仍可繼續支薪。且在

獨立新設為衍生公司後，KRDL 亦得提供部分資金予該公司，以取得其股票；如

果公司籌設失敗，研究人員仍可回到研究所工作。  

(八) 日本衍生公司發展現況 

日本企業長久以來投注之研發工作偏重於現有商品或商業技術改良，主要

的關鍵性、前瞻性或基礎技術研究仍由大專院校、國有研究機構或實驗室負責。 

日本國會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正式通過「大學及研究機構技術移轉促進法」(第

52號法規)，並於同年八月正式施行。 

產總研為落實技術於產業界，除調整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外，亦設立產學官

連攜部門，設立產總研創新(產總研innovations，TLO)，主要工作為研發成果之

技術評鑑、接受國有研發成果之專屬授權、向通商產業省的特許廳(相當於智慧

財產局)提出專利智慧財產權申請、提供技術資訊予私人企業、回饋一定比例之

技術移轉收益予原研發單位。 

近年來TLO積極推動衍生公司、合作研發及技術授權等業務。產總研為鼓勵

衍生公司之創立，一方面訂定支援措施包括衍生公司使用產總研之設施、設備、

訓練及接受技術授權等都可以取得價格上之優惠，以及在經營管理、法務諮詢方

面得到協助，而且如果發明人創業時可在智財權上得到讓渡，並允許專屬授權，

而為取得外界具研究能力之人才，產總研徵募非正式職員，在產總研內與產總研

共同開發具潛力技術，任用期間3年以內，並規劃成立新創企業，薪資依應徵者

條件而定，技術開發費每年約4000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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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希冀透過「大學及研究機構技術移轉促進法」與完整的技術移轉機制，

改善現行國有研發成果停滯狀況，以帶動新的產業契機。在1998年10月中旬，

日本全國已有51所大學著手TLO設立與運作計畫書。預料本法之施行對大學、

研究機構之國有研發成果商品化將有相當助益。截至2002年8月止已成功的成

立14家衍生公司，而衍生公司亦可以得到政府之技術開發補助。 

 

第二節 衍生公司總體環境之關係 

衍生公司在剛成立的階段，由政府出資、提供人員與設備，待技術研發具

有一定水準再予以移轉；於研發完成後，再將研發成果、人員、設備全數移轉成

立衍生公司。 

由於新世代族群的消費習性與過去已有不同，年輕人重視生活品質，同時在

享受高科技的便利性後，對新產品的接受程度較高。在消費風潮影響下，企業的

技術能力有發揮的空間，積極投入資金促進技術之發展，對新技術、新產品的發

展有絕對的幫助。 

就人材培育方面，各研究單位及公司企業願意提供員工深造管道，學到國

內外新技能，可在公司發揮所學，而致力於研發新技術。 

綜觀目前國內外衍生公司發展的比較，在國內研發機構移轉技術或人才創

立的衍生公司以工研院為主，且在衍生公司成立初期，充分支援新興公司的產品

研發需求，同時鼓勵人才移轉，例如現今較熱門電子、半導體及生化科技等產業，

研究機構發展衍生性公司的模式，對台灣地區產業創新發展帶來極大的貢獻。 

未來為因應目前國際環境的改變，產業必須升級才能保有競爭力，產業升

級的關鍵仍是「技術」，而技術的發展仍要靠業界及政府的努力，任何國家的發

展多以業界為主，就以我國來說，一般認為業界較不積極，但業界的研發經費占

全國研發經費的一半，可見業界對技術提昇也有相當的貢獻。 

資本效率和技術創新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尤其目前國際經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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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已從資本、原料等天然稟賦的競爭轉變成以科技、創業家精神為主，而科技產

業的興衰便擔當起產業競技場上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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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業技術研究院個案分析 

第一節 工研院概況 

一、設立緣起及價值功能 

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資本的累積與效益擴散益形重要，政府推動產業科

技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將技術移轉民間廠商，以提昇產業的技術能力。目前正積

極推動產業科技之研發及對國內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支持。科技研發儼然已成為促

進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政府研究資源的支持下，經濟部於1973年以所

屬之聯合工業、金屬工業與礦業研究所為基礎，成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以

下簡稱為工研院)。 

工研院是我國規模最大且是最重要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於目前由研發機構

移轉技術或人才創立的衍生公司尚屬少數，且多數集中於工研院，尤以電子所為

最。在歷年執行政府科技專案委辦計畫成效卓越，分別成立衍生公司、技術移轉、

授權、契約服務、零星工服、人才培訓與擴散等工作，造就了我國高科技事業的

蓬勃發展。工研院投資設立之創新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從中扮演協調的角色，

提供經營層面、財務分析等等之協助。因此一向來以「知識創新的開路先鋒」自

許扮演著產業界與學術界槓桿橋樑的角色，進而衍生產業價值、創造經濟效益，

是其存在的重要價值。 

目前工研院主要提供的價值功能，說明如下： 

(1) 從事產業技術之研究發展，以建立新興科技產業與改善產業結構為主

軸。積極協助產業界提升技術水準。 

(2) 促進技術發展，並隨著國內產業技術之升級，而逐漸往創新前瞻領域發

展，發展包容性、關鍵性及前瞻性技術，並配合產業界之需求，提升其

競爭力。 

(3) 在技術取得方式方面，以自我發展為主要來源，並視實際需要評估自外

引進技術及發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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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整合之趨勢以加強跨單位領域之整合規劃，慎選創新前瞻計畫，整

合院內跨領域及國內外資源。 

(5) 配合政府措施，輔導中小企業技術升級，並為國家培育工業技術人才，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6) 除採取設立地區性服務處、配合政府政策承辦政府產業技術服務計畫、

適時成立衍生公司之方式。從大計畫產出的一系列衍生公司，如聯電、

台積電及華擎等，仍要將較小規模的獨立研發成果變成產值。 

(7) 1996年時設立開放實驗室，提供創業育成中心與共同研發之服務。 

(8) 智慧財產權的運用是研發機構研發效益的主要方式之一，積極強化以智

慧財產為中心之技術移轉機制，善用智慧財產權並參與新創事業，分擔

風險共享成果。 

(9) 組織發展採漸進的方式擴充組織及據點，同時兼顧管理之專業化與彈性

化。 

(10) 建置產業學院，加速培訓知識經濟所需人才之質與量。 

(11) 為協助南部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正積極加速南部分院之設立 

(12) 為掌握世界先進知識技術推動國際化，加強與國內大學之合作，目前在

台大及清大等校共同設立研究中心。 

二、工研院未來發展願景 

工研院評估國內外的產業形勢後，並本著創新、誠信及分享的初衷理念，

加上政府政策及產業界支持下，其未來的發展概述如下：  

(1) 設立為技術衍生加值； 

(2) 預計從2003年到2008年間，將與民間業界積極成立衍生公司及新創公

司，6年目標將成立多達300家公司； 

(3) 推廣智慧財產權，加速衍生公司的形成； 

(4) 展現人才、技術及資金等優勢，發揮自我特色與創新的精神，努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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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技術，培育高品質的技術人力資源； 

(5) 各國研發機構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 

(6) 將技術及產品商業化，並大幅降低成本的優勢。 

 

第二節 工研院發展衍生公司之SWOT分析 

SWOT分析是確定公司內部的優勢與劣勢和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所須的資

訊，了解公司的機會及威脅可以幫助管理者在選擇適當的策略時，確定真實的機

會及確定公司的最有利的利基。Kotler(1996)針對SWOT 作出如下之定義，如圖

5-1所示。 

(1) S(Strengths)－優勢：評估公司內部（包括行銷、財務、生產、組織）所具

有之競爭力，以找出公司的主要優勢。 

(2) W(Weaknesses)－劣勢：評估公司內部（包括行銷、財務、生產、組織）所

具有之競爭力，以找出公司的主要劣勢。 

(3) O(Opportunities)－機會：透過環境掃瞄，找出讓公司有利可圖的一個需要

領域。 

(4) T(Threats)－威脅：環境威脅是由不利的趨勢或發展所引發的挑戰，若無防

禦行動，會導致銷售額或利潤的惡化。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資源基礎模式 產業結構模式

圖5-1 SWOT分析、資源基礎模式與產業吸引力模式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Barney(1991), Time Paths in the Diffusion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cmillan, London, pp.100.  



 49

本研究利用SWOT分析，針對工研院優劣勢、機會及威脅作一探討。 

一、由工研院發展之衍生公司優勢分析(Strengths) 

(1) 品牌形象佳，產業界認同度高：台灣產業科技發展，工研院在策略面和執

行面都擔負重要任務，其深度、廣度兼顧的作法導致全面性產業提升。其

亦為我國規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 

(2) 內部資源的有效整合：工研院，院內的技術單位共有7個所、多個中心，

研發領域近乎涵蓋所有科技產業。且積極進行跨單位技術整合，各所間相

互支援發揮綜效。 

(3) 組織健全：工研院設立衍生公司，在過去是由各研究所依個案、中心及創

新公司組成專案小組來進行；目前將由院部技術衍生加值辦公室為協調部

門。另外，智慧財產權的運用是研發機構拓展研發效益的重要方式，而工

研院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負責全院智慧財產策略之規劃、申請、登記、註

冊、維護、保護及其他全院性之智慧財產業務。工研院各單位相關計畫主

持人及推廣部門負責各該單位智慧財產之授權及讓與業務，各單位技資部

門負責各該單位機密資訊資料之保管業務。  

(4) 重視人才的培育：工研院重視人力發展的投資，強調與塑造終身學習的環

境，知識的投資是必然的。 

(5) 科技研發投資效益顯著：工研院設立衍生公司，通常回收獲利需4-5年後。

工研院投資科技研發之效益，結果顯示工研院每投入1元，就會有10.77

元的營收與2.01元的稅後淨利(中央社財金新聞，2003年11月18日)。 

(6) 內部法規確立：工研院為加強落實技術成果之應用，由技術移轉與服務中

心主導，全面進行技術服務法規之修訂，其中「工研院籌設衍生事業辦法」，

主要為達到簡化辦法、加強溝通及配合商機等考量。  

(7) 配合政府政策發展：政府發佈了國家的2008年發展計畫，提出了「兩兆雙

星」的目標，即半導體（包括IC）、平面顯示器（取代映像管的液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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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發射顯示器等）年產值將各逾新台幣一兆元，而雙星是數位內容及生物

科技，年產值將大幅提升到新台幣千億元級，這些都與工研院有密切關係。

2003年開始的奈米國家型計畫，其規模為時6年，新台幣230億元，而工

研院主持的產業化部份就佔其60%。 

(8) 開放實驗室：工研院於1996年時設立開放實驗室，利用工研院之空間，加

強技術擴散服務，並配合前瞻與創新的做法，推動自業界共同參與研發活

動，若是值得投資的計劃，則會積極扮演募資的角色。 

(9) 提供創業育成中心與共同研發之服務：運用工研院已有的科技資源及良好

的研發環境，孕育新興科技，以促進國內新興產業衍生公司成立的活絡。 

(10) 國際間策略聯盟：國際策略聯盟的運作，可以降低研發的風險和成本，更

可以透過技術聯盟制定產業技術標準，以取得巿場優勢。透過策略聯盟方

式，做為面對國際巿場新情勢之策略，以增進其競爭能力。例如：2000年

12月ITRI與加拿大NRC雙方再次簽署一份技術合作協議中之CRA 

(Collaboration Research Agreement)及推動兩國中小企業合作成立合資

或衍生公司之協議，此合作協議使兩院合作層面由技術開發擴大至直接服

務產業界。 

(11) 推動產學合作，強化競爭力：為掌握世界先進知識技術而持續推動國際化，

而加強與國內大學之合作。目前在台大、清大皆合設了研究中心。 

(12) 致力發展創新研發技術，結合產業需求：工研院一向努力於創新研發新技

術，配合產業界的需求，與產業界互依共存，有別於學術界的研發機構皆

多從事前瞻性基礎研究，因而產生與產業界脫節之現象，造成產學斷層現

象。 

(13) 企業化經營模式，發揮研究機構具體效益：工研院以靈活的經營手法，因

應多變的環境，發揮其設立的效益及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相較之下，設

立在大學的研究機構，大學的研究機構普遍經營績效皆不彰，此一現象乃

歸咎於大學法規限制，加上欠缺明確的角色定位，以及未能以企業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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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學的研究機構皆無法發揮效益。相形之下，工研院較大學研究機構

具有競爭力。 

二、由工研院發展之衍生公司劣勢分析(Weaknesses) 

(1) 人事成本負荷：工研院著重人員素質，提供許多教育訓練，同時也增加了

許多人事成本。 

(2) 人才流失危機：籌設衍生公司需外移成熟之技術成果，且同業間的挖角現

象，工研院因此面臨人力之流失及不足。 

(3) 經營設立之風險：初期衍生公司創立承擔較高的風險，資本市場資金投入

不易。 

(4) 參與籌設人員承擔成敗之風險：若衍生公司經營不善而倒閉，工研院不保

證其人員可以回原單位，因此參與衍生公司的人員需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創

業。 

(5) 配合政策發展之壓力：工研院半官半民的角色，須密切地落實政府政策發

展方向，因此承擔的風險壓力，相較於同業高出許多。 

三、由工研院發展之衍生公司機會分析(Opportunities) 

(1) 政策放寬：目前政府成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開發或引進關鍵技術後再移

轉業界投資量產，在人力及資金上更易進行有效之研究發展。 

(2) 「科技基本法」之實行：我國於1999年初公布施行科技基本法，以確立政

府推動科技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有利於科技發展政策之法制化，落實

憲法促進科技發展之理念。 

(3) 政府補助措施：經濟部亦採取補助款、配合款及投資抵減等措施，鼓勵研

究機構及學術界以各種方式將其研發成果移轉至產業界，並藉由各研究機

構透過技術引進、合作研究、僑外投資及策略聯盟的方式，與國外的研究

機構互動或是設立衍生公司。亦然觀迎產業界投入研發。 

(4) 創投業活絡，有利衍生公司發展：根據研究指出，台灣的創投業僅次於美



 52

國，和以色列並列全球第二，有利於衍生公司的推行設立。 

(5) 兩岸分工：未來若能夠迅速且確實的將台灣研發的成果送往大陸當地，並能夠

配合當地的製造環境，順利量產。則可將有助於研發機構永續經營。 

(6) 國內產業界型態轉變：近年來業界技術研發能力提升，財團法人所開發之

技術領域尚未涵蓋全部產業技術，故為藉重業界研發能量，並於2000年正

式開放具研發能力之廠商提出優質之計畫，俾政府研發經費達最有效率之

運用。 

四、由工研院發展之衍生公司威脅分析(Threats) 

1. 政策優惠，競爭者增加：政府政策放寬及經濟部亦採取各項補

助、鼓勵措施。如此一來，增加研究機構的設立，造成市場競爭者增加。 

2. 產業技術開發不足：產業技術水準仍偏重製程技術的改善，對關鍵技術的開

發投入較少，加上關鍵技術引進不易，導致使產業之創新技術與研發能力受

受限 

3. 產業承接風險：創新程度較高及險較大的前瞻性產業技術，常面臨產業界無

人意願承接的情況，研發成果有可能因人員流失而無法維持。 

4. 科技研發人才供不應求：國內研發機構求才若渴，人才常有斷層的現象。且

同業之間挖角之風盛行，造成人才的供給出現不足的現象。 

5. 產業西進問題：目前我國的生產重心逐漸移往大陸的問題，實際上也會影響

未來跨國企業在台設立意願。許多國際大廠逐漸將採購、研發的功能，由台

灣移往大陸，以便就近管理。 

6. 研發成果之糾紛：衍生公司裡的技術移轉常有專利權糾紛的問題。例如專利

隸屬或技術商品化利潤又歸屬等問題，目前相關法令對於這方面仍未有一完

善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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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有智慧財產權運用規範之限制：國內研發以法人研發機構為主，卻因國有

智慧財產權運用規範，限制了研發者享有研究成果再利用的權利；由於缺乏

激勵國有智財權再下授的機制，導致研究成果無法廣為應用。 

表5-1工研院成立衍生公司之SWOT分析 

內部分析 外部分析 

優勢 機會 

1. 品牌形象佳，產業界認同度高 

2. 內部資源的有效整合 

3. 組織健全 

4. 重視人才的培育 

5. 科技研發投資效益顯著 

6. 內部法規確立 

7. 配合政府政策發展 

8. 開放實驗室 

9. 提供創業育成中心與共同研發 

之服務 

10. 國際間策略聯盟 

11. 推動產學合作，強化競爭力 

12. 致力發展創新研發技術，結合 

產業需求 

13. 企業化經營模式，發揮研究機構 

具體效益 

1. 人事成本負荷 

2. 人才流失危機 

3. 經營設立之風險 

4. 參與籌設人員承擔成敗之風險 

5. 配合政策發展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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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續) 工研院成立衍生公司之SWOT分析 

劣勢 威脅 

1. 政策放寬 

2. 「科技基本法」之實行 

3. 政府補助措施 

4. 創投業活絡，有利衍生公司發展 

5. 兩岸分工 

6. 國內產業界型態轉變 

1. 政策優惠，競爭者增加 

2. 產業技術開發不足 

3. 產業承接風險 

4. 科技研發人才供不應求 

5. 產業西進問題 

6. 研發成果之糾紛 

7. 國有智慧財產權運用規範之限制國

有智慧財產權運用規範之限制 

 

第三節 工研院之核心資源分析 

本研究將主要依據吳思華(2000)，並參酌Barney(1991)之理論及配合本研

究修改。由上一節分析，可將工研院成立衍生公司所具有的核心資源列示如下： 

(1) 有形資產—硬體設備、地理區位。 

(2) 無形資產—智慧財產權。 

(3) 個人能力—人力資源、創新及專業技術能力。 

(4) 組織能力—推行業務運作能力、取得技術之能力、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鼓勵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人脈與產業關係。 

以下將根據工研院之核心資源，以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個人能力及組織

能力等四項分別加以探討。 

一、有形資產 

工研究本部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其外部環境優良。且其以漸進的方式擴充

組織及據點，兼顧管理之專業化與彈性化。該院亦陸續在台灣設有五處服務處，

分別於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並於北美、日本、歐洲和俄羅斯等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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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營運據點，配合工研院之國際合作單位協力拓展國際業務及研究計畫之

觸角，達成技術研發國際化的效益。至1995年陸續規畫台南縣六甲鄉烏山頭水

庫旁的南部分院、台南科學園區和台南科技工業區等三個據點，並和成功、中山、

中正等大學進行學研技術合作。並在台大、清大皆合設了研究中心。 

工研院於1996年時設立開放實驗室，利用工研院之空間，加強技術擴散服

務，推動業界共同參與研發活動。同年開始提供創業育成中心與共同研發之服

務，運用工研院已有的科技資源及良好的研發環境，以促進國內新興產業衍生公

司成立的活絡。 

二、無形資產 

智慧財產權可以說是包含了所有人類智慧的結晶。只要是人類憑藉其智慧創

作所獲得成果所享有之法定權利，皆可稱為智慧財產權（蘇建誠，2000）。「智慧

財產」含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營業秘密及其他無形

智慧資產。 

工研院主要的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全權交由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負責，並且

工研院院長為工研院智慧財產權業務之最高權責主管，由此可知工研院對智慧財

產權之重視程度。 

技術授權的目的在於促進技術之有效應用，而技術擁有者與接受技術授權

者亦能從中得到最大效益，所以授權方式應具彈性，選擇最有利的方式為之，且

智慧財產權歸屬應明確。工研院的智慧財產權歸屬原則上均將與員工及合作廠商

等於事前以契約作明確之約定。工研院員工職務上之發明、創作、營業秘密是使

用工研院之資源或經驗者，則工研院具有實施該或使用該項結果的權利，及其智

慧財產權歸屬工研院。工研院委託或接受委託或與他人合作研發技術時，其智慧

財產權之歸屬依契約約定，契約為雙方議定，但工研院有標準合約範本。若為轉

導廠商成立衍生公司或技術移轉予廠商，原則上工研院應先行取得再授權予廠商

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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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投資研發技術成本甚鉅，為了讓其研發成果能為企業帶來更多效益，

為所付出之成本回收和獲利，能保障具有非排他性及非敵對性之性質的知識，否

則創新成果若被人學習並加以擴散而無法獨自享用；若無給予保障，則競爭者能

迅速進行模仿，剝奪創新廠商的潛在收益。因此，工研院特將智慧財產權之授權

應與技術移轉分別計價。且其智慧財產權之運用以授權為原則，該授權為非專

屬。專利權的存在，能保護研發技術成果不被他人使用，使得發明者在其專利權

上具有排他性，此特性讓企業因擁有其技術獲得更多利潤。 

劉尚志(2000)認為專利管理策略必須配合技術生命週期而作適當的規劃，在

技術導入期時宜儘量申請專利權，以專利權卡位；在技術成長期時著重於發展或

改良核心技術的應用，做好專利權佈局；在技術成熟期時著重於避免侵害他人之

專利權，熟悉各種專利權糾紛處理，積極進行專利資訊管理以及尋求專利授權，

在技術衰退期時應著重週邊技術與替代技術之申請，並將已過期的技術授權出

去，所以專利權之擁有與運用，攸關企業競爭力之強弱(黃宗能，2002)。 

專利法是鼓勵創新的政策工具，在專利法第一條「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

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說明了設立專利法的目的，即創新廠

商所創新成果之保護與創新產業之發展息息相關，對於創新廠商而言，專利為其

附加價值與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專利權提供專利權人排他性的誘因，是廠商申請專利權的動機。廠商藉由專

利權的排他性作為策略性工具，避免被排除於特定技術領域之外。專利權的存在

會增加社會的模仿成本，亦即專利權保護越高時，模仿成本也越高。以臺灣的技

術環境來說，專利集中於製程改良，若被競爭廠商排除在生產之外，將大大影響

獲利能力。 

工研院對專利權的獲得能讓產業界信任與肯定，對研發產品有信心會有以下功

用：(1)優勢：藉由專利權卡位，專利權的排他性能讓企業得一定的利潤，亦能

佔有競爭優勢；(2)保護：避免研發之成果被侵權；(3)授權：工研院之專利授權

移轉亦可獲利；(4) 交互授權：與其他單位合作，結合其專利權，以得更多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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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答辯專利獲准 

專利運用 專利維護 

研發創意 發明聲請 

智權部門 
準備文件 

審查會評審 

圖5-2專利管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科技研發成果制度建立暨研發人員管理(2000) 

障。 

然而，在專利法之規定中，若要申請專利權，必須將專利內容公開。如此

一來，在有心人士的操作之下，亦然會有模仿的情況產生，因此工研院在申請專

利權保護其技術的同時，應建立更有效的專利管理制度。 

工研院之專利管理流程(見圖5-2)為當創意研發的成果，經由發明人提出發

明聲請，而發明聲請該程序之目的在於揭露此創意屬工作上之產出，並將列入工

研院之保密財產，後續均以機密資料處理。之後院內會招集各單位召開專利審查

委員會，並由發明人提供研究記錄簿及相關資料備查。專利委員就專利要件、技

術效益及專利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若決定申請專利。則由智權部門整理發明

人提供之文件，委託國內外專利事務所撰寫申請文件，正式提出申請。倘若評估

結果尚有不申請而公開(使他人喪失申請機會)、不申請而列入機密與不接受等。 

三、個人能力 

技術是目前企業擁有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來源，技術隨著人走，只有人才的

培育，技術才有伸展的空間，舉凡創新的創意及執行皆須以人才為基礎。因此，

人才為工研院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人物，故具有良好的技術團隊為工研院的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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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源培訓與獎勵制度 

研發人員為技術移轉及技術商品化中的關鍵角色。工研院成立至今，不斷

有人員轉至業界貢獻所長，目前約有80%留在產業界服務，主要擔任技術研發或

中高階管理職務，再加上工研院為達到技術商品化的目的而設立衍生公司，更使

得工研院內之研發人員有持續推動研究的激勵誘因，且可吸引更多人投入從事研

發。因此工研院可適當擴散研發人員，更使得研究機構內部的研發活動仍得以傳

承，維持暨有研發能量，形成財團法人在人力資源上有一良性的循環制度；且研

究計畫最好是以團隊的方式進行，避免因個別人員的離職，而導致該計畫無法進

行之宭境。顯示研發人員之管理實具重要性。 

由於工研院重視人才的培育，從不吝於人力發展的投資，提供完整而有特

色的教育訓練體系，例如聘請國際名人指導各領域技術，引進高品質的國際管理

課程；為塑造終身學習的環境，特別設計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的 e-learning 課

程；及建造富藏全球知識資源的數位圖書館。院內利用內部豐富的資源以配合工

作教導、專案指派及工作輪調等在職訓練，使員工得到跨領域歷練機會。 

回溯至1984年，工研院剛開始施行人員獎勵制度。其主要獎項有成果貢獻

獎、研究成就獎、優良創新應用研究獎、前瞻研究傑出獎、研究論文獎以及專利

與著作權獎等，除了個人得成為給獎對象外，研發團隊亦屬給獎對象之一，其中

衍生公司之成立亦可視為獎勵方式之一。 

(二)重視員工智慧財產權的教育 

在員工侵權相關問題，工研院平日加強智慧財產專業人員之培訓，及辦理

其他一般員工之智慧財產教育，分為定期教育含新進人員講習及智權週等，及臨

時於智慧財產法令重大修正或重大智慧財產事件發生時辦理再教育。配合再加上

目前工研院訂定技術引進之事項，作為研發人員為引進技術時之參考；在技術擴

散方面，直接從上游開始進行管制。工研院為遏止侵權行為，更是提供糾舉獎金，

即是凡發現他人侵害工研院之專利，經檢舉而使工研院減少損害或獲得賠償者，

工研院得視個案核發獎金給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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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創新及專業技術能力之管理 

工研院對其研發人員之管理，第一為揭露制度，賦予研究人員揭露其研究

成果之義務，以利於進一步之管理及運用，若欲將對外創意之揭露或研發成果之

發表，應事先經權責主管同意；第二為保管資料制度，目前訂有技術資料保管辦

法，依據人員層次之不同，設計不同機密等級資料之資料庫制度；第三為保密制

度，以防人員洩漏資料，工研院員工違反保密義務者，工研院亦然將追究其民事、

刑事責任。相關規範皆於人員聘僱合約中明確規範，即在新進員工的聘僱合約中

規範，亦對離職的員工有相關規定，員工離職前應繳還其持有之資料及文件等商

業秘密，並經各該業務主管簽章確認。若是主管階級或是曾接觸重要機密或智權

資料之員工，離職時應簽署離職備忘錄，並得函促其新雇主，避免侵害工研院之

權益。且在聘約終止後兩年內，除非經工研院書面同意，不得利用工研院機密之

資訊為自己或他人從事相同或近似之業務。 

工研院成熟之技術成果移轉並籌設衍生公司，使院內面臨人力之流失，人

員流動率相對的提高。但是若消極的只想掌控人員流動情況，反而是治標不治本

的方法，因此應致力於延攬優秀人才，並且建立足夠的獎勵誘因、加強教育訓練、

提供專業培育機會、以滿足研發人員自我能力的充實、建置研發成果資料庫等方

式。 

總之，工研院人員在參與技術研發中，目的在培養人才具技術創新的精神。

在推動產業技術商品化下，人員有機會暸解市場與公司運作的發展，這樣的作為

與授權之下，人才持續進步成為後來創新的核心能力。 

四、組織能力 

工研院具有相當良好的人脈及產業關係，當前在我國科技政策支持下，在國

際上採行策略聯盟的方式運作，透過技術聯盟制定產業技術標準，以取得巿場優

勢，並且此可降低其研發的風險和成本。在國內，則是加強與產業界接觸，及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與國內大學之合作，目前在台大、清大皆合設了研究中心。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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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訊網絡以結合產官學研各界技術能量。基本上，工研院在設立衍生公司上

大多是主動尋找廠商合作，因工研院若認為某項技術或市場值得投資，即會積極扮

演募資的角色。 

(一)取得技術之能力方面 

工研院將其技術能力經過訓練、研討會、研究合作、開發技術輔導、委託

研究或直接移轉，將技術能力移植至業界之過程，稱為技術移轉。工研院在技術

之移轉方面，已具有一套標準流程(見圖5-3)及規模，目前可移轉之技術約有

1358項，所擁有之專利約有282種。 

工研院技術移轉之套標準流程規定各單位於研究成果經工研院允許後須公

開公佈，公佈型態有透過新聞稿、網站公布，並在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至少各刊

登一次，並函告相關公會、舉辦成果說明會，該公開公佈須在研究成果完成後六

個月內舉行。而洽談之廠商方面規定只限與我國經濟部專案核准，且於我國境內

依法登記之廠商及機構為限。而除經濟部核准外，均為非專屬授權。研究成果的

計價主要是交由推廣部門與研發部門負責，依計價原則訂出授權費及權利金。計

價原則須視該項技術價值，其中的考量點包含技術內容、預計移轉家數、技術授

權金、權利金、預估總收入等。及視目前國內外市場規模、市場接受性，並計入

研究開發費用的回收率與廠商對移轉費用接受性。計價完成後，訂定出授權費及

權利金後即會簽相關部門。之後，單位首長核定，或送業界合作推動委員會核定。

合約簽核後最後須送經濟部核定備查。 如此方才尚可算完成整體的技術移轉。 

 

 

 

 

 

 

成果公開廠商洽談 

成果計價 契約簽辦

廠商簽約 報經濟部

售後服務

收款繳庫

技術移轉

圖5-3技術移轉管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科技研發成果制度建立暨研發人員管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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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勵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人脈與產業關係方面 

工研院技術移轉之對象均以我國境內依法登記之廠商及機構為限。且除經

濟部核准外，均為非專屬授權。產業界經由成立衍生公司亦有相當發展。同時在

輔導成立衍生公司之時，經由與產業界合作，更能深入了解產業環境，對其他技

術研發或改良有其益處。 

工研院進行創新研究之目的，設定較業界短期技術需求更超前之研究目標，

期能建立具高附加價值之領導型技術，並於技術萌芽初始即進行專利布局，掌握

核心之智慧財產權，以協助國內產業加速技術躍升，透過技術創新來創造價值，

形成更穩固之競爭優勢。 

(三)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方面 

為鼓勵並擴大創新應用研究，透過技術移轉的有效運用、分享智慧財產權帶

來的利潤收益，提昇財務自主能力。目前除以技術授權、工業服務等方式進行技

術移轉外，在技術純熟與資源充裕條件配合下，成立衍生公司或配合創業育成機

制之運作，透過人員及技術的移轉並吸收創投者投入資金，而創立新的獨立事業

體，其可活化技術，避免研發所得之技術因研發計畫的結束而消逝，因此衍生公

司的設立不僅達到技術商品化的目的，更可增加研究計畫的價值性，且提供研發

人員持續推動研究的激勵誘因及鼓勵院內員工創新。 

對工研院而言，將技術商品化行為是智慧財產權－專利的發揮、技術資產

的充分運用、創造商業利益的主要途徑。經由行銷行為將技術能力推銷至業界，

促進產業發展，減少技術研究之成本，及人力、資源的浪費，有效達到資源之利

用。技術的持續改良與商品化，不但可使公司在市場上的地位得以穩固，再藉由

智慧財產權上的保護，享有技術的獨占權，更可強化市場佔有率。 

技術商品化的落實及時效的掌握，是主導市場的競爭利器；成功的技術商品

化不僅能為工研院帶來相當的利潤，更重要的是技術能量的強化及商品化經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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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與人才的培育，都將是工研院維持成長與競爭力的來源所在。 

 

第四節 工研院核心資源、經營策略與競爭優勢分析 

由第二章分析得知，企業若欲於市場上取得領導性的地位，須善用企業資

源且對現有之資源做深入探討、蓄積及培育，以發展出特有的優勢資源，掌握具

稀少性、不可移動性、難以模仿性等資源，使競爭者因缺乏相同之優勢資源，而

無法與之競爭，再利用此競爭優勢，研究出各經營策略，再評估各個經營策略對

企業是否具有成功之可能。當然企業必須隨著環境的變動，而有所不同的調整與

規劃，以維持競爭上的優勢。若此優勢具有難以模仿障礙且能抗拒競爭者的侵蝕

時，便為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本研究將主要依據 Miles & Snow 於 1978 年根據組織對於環境改變的因應

程度，發展出四種組織策略類型，將經營策略分為四種類型；分為探勘者策略

(prospector)、防禦者策略(defender)、分析者策略(analyzer)和反應者策略

(reactor)進行分析之。再依據Barney(1991)之理論，以優勢資源來分析持久性

競爭優勢，認為具稀少性、不可移動性、無法完全複製／模仿等資源，則具有持

久性競爭優勢。 

衍生公司的成立是一種潛在效益極大的技術移轉態樣。工研院發展策略在

2008年前主軸之一，即加速衍生公司的形成，透過人員及技術的移轉並吸收創

投者投入資金，而創立新的獨立事業體，達到技術商品化的目的。為能落實此計

畫，工研院積極研發技術、發展人脈及產業關係、人才延攬與培植、智慧財產權

的推廣及多方搜集市場環境資訊，讓研發成果能落實於產業界，徹底發揮技術移

轉之效益。加強整合資源能力，隨時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積極成立衍生公司。 

工研院一向以「知識創新的開路先鋒」自居，其一直致力於技術的持續改

良與商品化。在市場上居於領導者的地位，再加上對智慧財產權的落實，享有技

術的獨占權，強化市場佔有率。在隨著市場的開放，工研院面對國際環境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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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營運據點，直接在技術來源面營運，配合院內之國際合作單位協力拓展

業務及研究計畫之觸角，在國際上以策略聯盟的方式引進國內相關技術，強化研

發能力。 

為達到技術商品化的目的而設立衍生公司，而研發人員為技術移轉及技術

商品化中的關鍵角色，因此工研院以具有良好的技術團隊為根本。工研院重視員

工的潛能發展，因此在有系統的培育員工的同時，更以設立許多的激勵誘因，吸

引工研院內之研發人員有持續推動研究的動力。目前工研院內所研發技術繁多，

在可移轉技術的部分已有1,358項，以電子類和生化類居多，皆屬高科技產業。 

且國內外的產業界所需技術型態變動大，各領域之所需的技術不同，因此

工研院不斷改良、強化、創新及開發新技術。概括而言，工研院致力於不斷的研

發新技術以尋求機會，以開發新市場為經營重心，工研院將資源帶入具競爭性的

研發創新之中。 

綜合上述分析，由工研院重視速度與彈性的特質，符合Miles & Snow(1978)

所發展出四種組織策略類型中的探勘者策略，故可以推斷工研院之經營策略屬探

勘者策略。 

工研院部份資源具有價值性。所謂價值性資源的價值來自資源是否能使公

司在執行特定策略時，增進效率與效能。工研院設立開放實驗室及提供創業育成

中心與共同研發之服務，運用工研院已有的科技資源及良好的研發環境，加強技

術擴散服務，推動產業界共同參與研發活動，與產業界保持良好的互動，及積極

推動產學合作與國內大學之合作，積極扮演募資的角色以孕育新興科技產業，促

進國內新興產業衍生公司成立的活絡。且積極將技術研究發展產出的專利以轉讓

標售的方式移轉至業界，以擁有大量的專利，在市場上取得重要性，進而成為主

要競爭優勢，由於專利權為無形資產，故需透過商業化後才能發揮其價值增加效

率與效能。工研院在台灣的據點皆鄰近科學園區；在國際的營運據點則直接設立

在技術來源面。因地緣之利、技術與優秀人才的取得效益等方面，能增進工研院

在執行推廣成立衍生公司的效率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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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部份資源具有稀少性。所謂資源具有稀少性則為現有或潛在競爭者

並未擁有該項資源。廣義而言，凡市場中對於特定具有價值之資產的擁有者少於

需求者。對工研究而言，取得自我發展且具包容性、關鍵性及前瞻性之技術可視

為稀少性資源。 

工研院部份資源具有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所謂無法完全複製／模仿的

資源來自具專屬性、模糊性、複雜性與不可替代性的資源使競爭者無法完全複製

／模仿的動力。工研院主要進行創新前瞻技術研究，主在設定於產業界更超前需

求的研究，提升資源的專屬性。工研院其政商關係及商譽均優，因其是在政府研

究資源的支持下，成立的研發機構。早期所成立的衍生公司「聯華電子」、「台積

電」、「台灣光罩」與「世界先進」等，均被認為是由研究機構發展衍生性公司最

成功的案例。因此工研院的品牌形象佳，產業界信賴程度高，亦無形中提高品牌

知名度及忠誠度。在政商關係、商譽及品牌忠誠等相互揮發作用之下，提升了資

源的複雜性與不可複製性。專利權的存在會增加社會的模仿成本，亦即專利權保

護越高時，模仿成本也越高。高模仿成本的存在，提高了資源的無法模仿性。 

工研院在成立衍生公司方面，其擁有具價值性、稀少性及無法完全複製/模

仿性的資源，使其他研發機構缺乏與工研院相同之優勢資源，再配合工研院一向

重視速度與彈性的經營策略--探勘者策略。以目前工研院仍為我國研發機構中的

龍頭且其所成立的衍生公司皆有卓越的表現等判斷，工研院的經營策略是尚稱成

功。當工研院隨著整體環境變動，而有所不同的調整與規劃安排，使其資源具有

優勢，而難以模仿障礙且能抗拒競爭者的侵蝕。因此，我們認為工研院在成立衍

生公司方面，工研院因應核心資源而設定致力於不斷的研發新技術以尋求機會，

以開發新市場為經營重心，以探勘者策略為經營策略；再加上擁有競爭者難以模

仿障礙且足以抗衡的優勢資源，以產生持久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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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政府為促成將研究資源技術移轉民間廠商，以提昇產業的技術能力。因此成

立衍生公司引領產業創新動力。加速衍生公司的成立，是向來扮演著產業界與學

術界槓桿橋樑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之重要任務。我國最具規模的產業技術研發機

構－工研院，其以促進產業技術升級為目的，以深度、廣度兼顧的作法導引產業

全面性提升。工研院在設立衍生公司方面，於策略面和執行面都擔負重要任務，

透過成立衍生公司改善產業結構，帶動科技技術發展，工研院對台灣相關產業之

經濟發展的貢獻獲得相當的肯定。 

本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研究主體，應用核心資源探討工研院成立衍生公

司所採行之經營策略及競爭優勢。本研究主要採用個案研究法；資料來源以人員

深度訪談的方式取得；並配合官方出版品、技術報告及期刊雜誌報導等資料，以

獲取較綜合性和系統性等資訊。 

本研究結果大致得到： 

衍生公司的成立是技術商品化的落實及時效的掌握，為主導市場的競爭利

器。工研院由技術衍生加值辦公室為協調部門，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主導設立衍

生公司。並制定「工研院籌設衍生事業辦法」，以達到簡化辦法及配合商機等考

量。工研院不僅享有技術商品化的利潤，更以技術能量的強化及商品化經驗累積

與人才培育等維持成長與競爭力。 

人才是技術的根本，技術是成立衍生公司的重要發源，工研院的人才招募

及人才培育對產業發展有重要影響；工研院對人才培育有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

透過國際間科技交流學習，培養員工科技管理才能。智慧財產權保障研究成果，

及設立獎勵制度誘使人才投入，增強研發能量。智慧財產權的運用是研發機構拓

展研發效益的重要方式，工研院以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為主。在保護自身研發成

果下積極授權、移轉廠商使用。專利權之排他性為工研院研發之技術保有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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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用專利權保障，能及時在產業界卡位並佔有優勢，為工研院帶來效益。 

積極對技術之改良、創新皆為促進產業發展之方法。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

及符合時勢需求，創設衍生公司，將技術移轉產業界，達到技術擴散的目的。工

研院之技術主要來源為自行研發、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人員交流、產官學技術

合作及交互授權等，並設立開放實驗室及提供創業育成中心提供共同研發之服

務，且建立技術管理制度，將研發成果留在內部以利未來發展及設立創新研究

獎，鼓勵院內研發團隊討論、激發靈感，吸取新知識達到技術創新以創造價值。

靈活運用既有的科技資源及良好的研發環境，推動產業界共同參與研發活動，與

產業界保持良好的互動，積極扮演募資的角色以孕育新興科技產業，促進成立衍

生公司之活絡。 

工研院成立衍生公司擁有具價值性、稀少性及無法完全複製/模仿性的資

源，使其他研發機構缺乏與工研院相同之優勢資源，且其經營重心在開發新技術

及進入新市場，視產業界所需技術型態變動需求，不斷改良、強化、創新及開發

技術。並將資源帶入具競爭性的研發創新之中，符合重視速度與彈性的經營策略

--探勘者策略。以目前工研院仍為我國研發機構中的龍頭且其所成立的衍生公司

皆有卓越的表現等判斷，工研院的經營策略是尚稱成功。當工研院隨著整體環境

變動，而有所不同的調整與規劃安排，使其資源具有優勢，而難以模仿障礙且能

抗拒競爭者的侵蝕。 

當前我國生產重心逐漸外移，未來須迅速確實的將研發機構之技術研發成果

商品化並與政府及產業界共同推動設立衍生公司，工研院於成立衍生公司時，需

將其核心資源轉化為競爭者難以模仿障礙且足以抗衡的優勢資源並致力於不斷

的研發新技術以尋求機會，以開發新市場。工研院如此善用其資源來調整經營策

略，再加上擁有優勢資源，方能掌握商機及維持國家競爭力。 

第二節 建議 

當前在全球化的催化下，全世界的產業急遽變化。台灣要立足於國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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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意識到競爭的存在，再以「認識自我的能力」與「善用自有的資源」來增強

自我競爭力。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工研院為籌組衍生公司將研發人員移轉，應規劃完善的後續措施，若其效

益不如預期，應將研發人員重新延攬回院內，不須再耗費資源培訓新進人員；也

可藉由原研發人員之經驗更暸解產業之現況。工研院內部亦應建構更完善獎勵制

度及依據人員特質安排專業訓練，鼓勵人才以協助台灣整體科技產業提升為目

標。並建構良好人力資源資料庫，在人才流失時能立即遞補，灌注新血讓院內具

有另一新氣象。 

工研院以加速工業技術發展，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為要旨，但在其專利授

權及技術授權方面，其權利金可提高，作為內部研發成本之回收，或作為人員獎

勵金，更能促使人員積極研究。政府應強化推廣產業界對智慧財產權之認知及使

用。鼓勵企業累積專利之質與量進而在同業間及時卡位，讓專利之發揮能適得其

所，使業者認為透過移轉得來的專利及技術是有所保障及具有價值性。 

衍生公司的設立初期，經常面臨產業界無人願意獨立承接的情況，尤其是

一些創新程度較高、風險較大的前瞻性產業技術，或是企業因為非專屬授權、風

險性高及挹注資金龐大而不願貿然進行投資。對此，政府之政策應採開放態度及

鼓勵性獎勵制度，鼓勵各研究機構、產業界都能對技術研發、移轉有信心。由此

可增加專屬授權讓企業有利可圖，提高投資者的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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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一次訪談記錄： 

Q1：目前技術衍生定義為兩種模式，第一種為公司的離職人員在同一產業成立新公

司；第二種則為大學與實驗室的科學家為了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商品化而創立的

新公司。請問工研究所指的衍生公司的定義為上述何者？ 

答：工研院是指上述的第二種。 

Q2：台灣目前是否有存在上述第二種的型態之衍生公司呢？ 

答：工研院的例子：聯電，台積電，華聯生技，晶元光電，盟立自動化…等 

Q3：在工研院中對於衍生公司是否有專司負責衍生公司的部門？ 

答：工研院過去通常是依個案由各研究所、中心及創新公司組成專案小組來進

行；目前將由院部技術衍生加值辦公室為協調部門。 

Q4：工研院的技術衍生加值辦公室其負責的內容為何？ 

答：行政程序，資源整合與協調‧ 

Q5：工研院將設立衍生公司是否有包含衍生成功後的後續服務嗎？ 

答：通常沒有。 

Q6：在工研院中，是否設有設立衍生的標準？ 

答：有制定的標準。 

Q7：國際上的衍生公司的設立態樣中，多是以研究室的型態，再另外設立一公司專

司研究成果的管理與運用等；例如德國。請問國內目前是否也有此種作法？  

答：該型態目前正在研議中，但我國實務上尚未出現。 

Q8：國內常見的作法為何？ 

答：國內常見的作法是由學校研發處TLO負責。 

Q9：在國際上，亦有國家為鼓勵所內研究人員創業，以促進技術移轉至產業界，即

將所內具有商業化價值的技術研究小組改由過渡組織（Bridging Unit，BU）

管理，由BU負責在一年內協助設立衍生公司，或將技術提供給現有企業；例

如：新加坡。因此在國際上衍生公司的觀念各異，各國作法不一，請問我國是

比較類似何國？ 

答：在我國學校作法比較傾向美國，工研院作法則是依自己的模式。大致上我

國相關衍生公司的觀念是引進或沿用美國概念。 

Q10：台灣大概是從幾時開始有衍生公司的概念？ 

答：1979年聯電公司開始，目前台積電的規模最大。 

Q11：台灣衍生公司發展的階段若以生命週期來論是居於導入期、成長期或成熟期？ 

答：是居於導入期。 

Q12：台灣衍生公司在設立發展上主要障礙為何或有何限制？    

答：早期設立衍生公司的風險高，資本市場並不太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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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由工研院所衍生出去的公司皆是工研院內的員工嗎？或是其他⋯？  

答：根據定義“是由工研院內的員工”，但可以邀請院外專業人員加入新公司。 

Q14：工研院鼓勵員工參與衍生公司的設立主要的目的是為鼓勵人才往民間企業界發

展，是為促進人才的培育嗎？ 

答：基本上是為落實研發成果，促進台灣產業發展。 

Q15：設立衍生公司是技術的移轉，亦是人員的移轉，但會造成工研院人員的損失。

對於流失人才的問題，工研院如何補足？   

答：基本上，工研院在人員移轉方面，是有計畫性的。相對的，在人力補充也

是有規畫的。 

Q16：衍生公司若設立失敗，人員問題該如何處理？例如：新加坡之作法為如果公司

籌設失敗，研究人員仍可回到研究所工作。 

答：工研院的作法是不保證人員可以回原單位，因為工研院的立場在基本上希

望同仁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創業。 

Q17：台灣衍生公司既有的技術或新研發的技術，是否有受到智慧財產權保障？  

答：是 

Q18：研究者從事研發時，其經費的來源是由贊助廠商？或者是由政府補助？  

答：皆有 

Q19：技術研發成果是歸屬於何者?衍生公司、研究者(研究團隊)？或有其他？   

答：將依契約約定。 

20：工研院透過成立衍生公司的方法，將其研發成果移轉到民間企業上，其是酌收

取費用？或是可擁有衍生公司的股份，成為該公司股東？    

答：上述作法皆有，視個案約定。 

 

第二次訪談記錄 

Q1：請問在設立衍生公司中，除了技術為資源之外，有其他重要要素嗎？ 

答：市場，管理，財務，智慧財產均很重要。 

Q2：在技術的管理及行銷的工作亦是由工研院完成嗎？ 

答：技術管理通常是由工研院完成，行銷等方面須依個案而定，有所不同。 

Q3：請問，就一般而言，衍生公司所擁有之資源為何？ 

答：技術團隊，專利及know-how，人脈與產業關係 

Q4：設立衍生公司的初期，其硬體設備是由工研究提供的嗎？ 

答：大部份過去的案例其硬體設備是由工研究提供。 

Q5：工研究為了讓同仁有破斧沉舟的創業精業來從事設立衍生公司，故其衍生公司

主要的人力資源是來自於工研院，因此可以說工研究提供了人員此資源，除此

之外，工研究是否仍有提供其他相關的資源呢？ 

答：營運規畫、募資及公司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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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工研院設立衍生公司的業務目前是由工院部技術衍生加值辦公室為協調部門所

負責，其負責的內容為行政程序，資源整合與協調‧請問其中提及的資源整合，

是何類資源的整合？人員？技術？商譽？或其他？ 

答：主要是人員資源的整源，技術均有可能參與，另技術作價的獎勵規畫亦包

括在內。 

Q7：請問，衍生公司經營方向亦是工研院輔導範圍嗎？ 

答：初期會參與。 

Q8：工研院若將衍生公司輔導設立成功後，就由衍生公司自治其經營上的管理政策

嗎？ 

答：原則上工研院會教由公司自治。 

Q9：請問，工研院所衍生出去的公司若需要其他的專業人員，則是由工研院負責尋

找？或是衍生公司本身？ 

答：上述的情況都可能。 

Q10：請問，工研院在成立衍生公司中是扮演何種角色？換句話說是工研院主動找廠

商合作或是廠商找工研院合作？ 

答：衍生公司大部份是工研院主動。 

Q11：請問，早期衍生公司風險大，資本市場不太認同，那該如何鼓勵民間投資呢？

答：我們若認為值得投資則會積極扮演募資的角色。 

Q12：請問，成立衍生公司是否有與業者共同合作，例如：工研院給予技術上的支援，

民間業者則是負責籌措資金？ 

答：這些情況是有的。 

Q13：請問，技術歸屬是須視契約約定，那契約是由何者主導？ 

答：契約的制定是雙方議定，但工研院有標準合約範本。 

Q14：請問，上次您提及，衍生公司目前是處於「導入期」，在導入初期是幾乎無利

潤，而且為了推廣等因素，更甚是呈現虧損的現象，請問目前工研院從事衍生

公司的設立此方面，是否是有利益？ 

答：工研院設立衍生公司通常要4-5年後才有回收獲利，目前的獲利良好。 

 

 

 

 

 


